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16號

原      告  楊慶韋 

訴訟代理人  蔡菘萍律師

複代理人    楊智全律師

被      告  和盛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葉健智 

訴訟代理人  王志超律師

複代理人    鍾璨鴻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祖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2萬1,132元及自民國110年3月2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24萬2,244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

工退休金專戶。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2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212萬1,132

元、新臺幣24萬2,24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因事實

　　原告自民國94年5月9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貨車司機職務，

此有員工試用暨聘僱契約書可稽（如原證1所示），每月經

常性薪資為新臺幣（下同）6萬至7萬元，此有薪資條可稽

（如原證2所示），嗣原告於110年2月22日離職，惟原告離

職前每日多有加班6至8小時，然被告均未給付足額加班費；

又原告離職前5年特休未休，被告亦未於每年及原告離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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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算工資予原告；另被告有高薪低報情事，並未足額為原告

提繳勞工退休金，爰依下述法律主張請求原告給付加班費、

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所設立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請求項目與法律主張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加班費205萬4,385元 

 1、原告於105年5月1日起至000年0月00日間，每日實際工作時

間、每日實際加班時數、及依據各該月份原告領取薪資計算

時薪後，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平日加班加班費

計算方式計算加班費，並扣除被告已給付加班費金額後，逐

日計算上開時間被告尚積欠未給付原告之加班費如附件1所

示，合計為205萬4,385元。

 2、原告並不適用責任制工時

　　被告公司未曾向其所屬之勞動主管機關基隆市政府辦理勞基

法第84條之1之責任制工時核備，且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亦

未有約定原告有適用責任制工時，被告辯稱兩造間有適用責

任制工時乙節，要與事實不符。　　

 3、原告之工時主張可採

 (1)按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第30條第5項及第6

項、第84條第1第1項；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1項及

第5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8條、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

間指導原則（下稱系爭指導原則）第2條第4點及第6點之規

定，併參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2505號、106年台上字第122

1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9年上字第236號判決、本院107年

重勞訴字第5號判決意旨。

 (2)被告雖抗辯原告出車後，只要有發動車輛，車上之圓餅圖即

開始記錄，但無法判斷原告是在工作或休息，被告無法監

控，因此工資係以趟次計算而非以工作時間長短，又被告亦

主張因原告工作之特殊性，原告可自行以派車單所示托運交

車之區域及地點遠近，自行選擇於清晨或其他時間出車，無

法徒以交接日報表計算原告工作時間。然以，被告自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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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每位司機均有固定配置一臺專用聯結車，車上均載有圓餅

圖，於每日運送工作結束後，被告均要求原告將行車圓餅圖

繳回，原告任職期間之行車圓餅圖現均由被告持有保管中，

則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8條及系爭指導原則第2條第4點及第

6點規定，被告所持有之原告行車圓餅圖為證明原告出勤時

間之證據，且原告於起訴狀已要求被告提出原告任職期間每

日工作後所產生之行車圓餅圖，被告迄今仍拒絕提出，實則

原告每日均超時加班，被告為免此違法之事實遭查知而故意

拒絕提出，已有刻意隱匿職務上所持有之證物之行為。而行

車圓餅圖上只要是行駛期間均會有速度之記載，又被告所稱

可能因貨輪延遲進港卸貨，原告可能因等候而在車上睡覺休

息，然此皆為原告之工作時間，倘被告認圓餅圖上所載之工

作時間非原告之實際工作時間，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規

定，係於被告有備置出勤紀錄為前提，故本件仍應由被告舉

證原告每日之出勤時間。且行車圓餅圖係用以紀錄司機工作

時間之出勤紀錄，係屬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8條及系爭指導

原則第2條第4點及第6點規定雇主所應備置之法定文件，依

勞基法第30條第5項之規定，被告依法至少應保存5年，然本

件被告竟偽稱原告並未繳回行車圓餅圖，經證人劉淮民明確

證稱被告每日均有要求繳回原餅圖及日報表，若未繳回公司

亦會向司機索取，顯見被告所述不實，是依依勞動事件法第

35條、第36條第1項及第5項之規定，即可認定原告所述有加

班之事實為真。

 (3)又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被告有備置原告出勤

紀錄之義務，且該出勤紀錄亦應記載至分鐘為止，惟本件被

告除提出交接日報表外，又否認交接日報表得作為每日工作

時間之計算，亦否認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被告迄今無法提

出有關原告任職期間之出勤紀錄。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1

項及第5項之規定及立法理由，被告拒絕提出可認定原告工

作時間之文書，顯係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法定應備置之文

件，而故意妨礙本件訴訟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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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綜上，本件原告提出之加班費計算表（如附件1所示），係

原告依據交接日報表每日所需運載貨物車輛數量、取貨與交

貨地點、里程數及餐費欄位予以綜合考量所提出之結果，如

被告認上開工作時間之認定有何錯誤，則被告僅需提出原告

於各該日期之行車圓餅圖相互勾稽後即可知悉原告主張有無

錯誤，而非先以工作時間應依交接日報表認定，復稱交接日

報表無法作為工作時間認定之矛盾抗辯，是揆諸前揭本院10

7年重勞訴字第5號判決意旨，備置出勤紀錄既為被告於勞基

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之法定義務，且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

第1項及第5項規定，本件亦已命被告提出而被告仍為拒絕，

以達妨礙訴訟之目的，本件即應以原告主張之工作時間作為

加班費認定之依據，此部分之不利自應由被告承擔。

 3、原告未同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

　　被告辯稱原告有同意被告得以獎金制度及固定加班費作為給

付加班費之合意，捨棄勞基法第24條之加班費工資計算。然

被證2僅係被告單方面製作之文件，於被告製作後通知原告

等員工知悉有此文件並經原告閱覽且要求原告簽名而已，其

上原告並未有任何同意之語句，原告否認有同意以此作為加

班費計算之勞動條件。況以原告每日均須加班8小時之情

況，縱（假設語氣）有定額補貼加班費，該加班費之計算亦

不足勞基法第24條規定之額度，亦低於以基本工資計算所得

之加班費，該規定亦因違反勞基法之規定而無效。又原告於

任職期間就被告未給付加班費為單純之沈默，何以得認為兩

造間已有就加班費之計算為何種合意？實際上於勞工離職後

再對雇主請求給付加班費者，多有所聞，不得僅因勞工於任

職期間為避免與雇主因請求加班費爭執發生衝突而暫時不為

請求，遽認原告不會於離職後另行對被告起訴請求給付加班

費。再者，被證3之內容亦為被告單方面製作之文件，原告

否認該文件之形式上真正，且該獎金之計算實際上僅係被告

將原告等勞工可得之工資以不同名目而為給付，實際上仍具

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給予之要件，為工資之一部。是兩造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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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有合意每月加班費以固定加班費為計算，且依最高法院

之見解，加班費之計算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計算，且計算

基礎不得低於該條之強制規定，被告提供之每月固定加班費

之數額，顯低於勞基法第24條規定，應為無效。

 4、小結

　　是本件原告自任職於被告處後，因原告職務為貨車司機，每

日除正常工時8小時外，尚須加班6至8小時，始能完成每日

之工作，此有行車圓餅圖可稽（如原證3所示），又原告扣

除被告已支付每日逾8小時之趟次費用後，重新計算每日可

得之加班費，是105年5月至110年1月之加班費，經加總後被

告尚應給付原告205萬4,385元（各月、各年度加班費總額如

附件1所示）。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6萬6,747元

 1、原告並未放棄請領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

　　按勞基法第38條之規定，本件被告抗辯原告依放棄休假切結

書（如被證5所示）可知原告有放棄請特別休假云云，惟觀

諸放棄休假切結書僅有之106、108年度部分，未見被告所稱

之107年度部分，且該切結書之內容僅登載：「原告放棄未

休完之特別休假，因本人有經濟上的需求要養家，所以無法

休完特休假。」，其意思是指原告因工作繁忙而無法將全數

特別休假用完，惟原告並未拋棄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

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其上既已記載原告有經濟上養家需

求，焉有可能放棄被告應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被告所辯係

刻意扭曲該切結書之真意。

 2、被告仍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

　　而原告自106年至110年可享有之特休分別為17日、18日、19

日、20日及21日，依本件被告提出之被證4特休假表格，105

年、106年、107年及108年尚分別有8日、3日、9日及7日特

別休假，而原告係於94年5月9日到職，則被告應於每年5月8

日折算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予原告，且特休日薪資應以前一

個月之一日工資作為計算基礎，而原告於106年4月、107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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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08年4月及109年4月工資分別為6萬7,360元、7萬9,458

元、7萬6,218元、7萬7,090元，每日工資分別為2,245元、

2,648元、2,540元、2,569元，則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

工資6萬6,747元【計算式：2,245元×8日＋2,648元×3日＋2,

540元×9日＋2,569元×7日＝6萬6,747元】。　

(三)被告應提繳24萬2,244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退休金專戶

    按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

1項之規定，原告任職期間，被告就原告勞退提繳之級距有

高薪低報情事，並未計入原告可得之加班費，導致被告每月

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均有短少，是依上開規定，自96年1月起

至000年0月間，原告之勞退提繳差額為5萬7,612元；自105

年5月起至000年0月間，原告之勞退提繳差額為18萬4,632

元，是該等期間被告應提繳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

工退休金專戶之金額為24萬2,244元【計算式：5萬7,612元

＋18萬4,632元＝24萬2,244元】（各月勞退提繳差額如附件

2所示）。

三、對被告抵銷抗辯之意見

　　被告於被證7臚列各項原告應扣之款項云云，惟此未見被告

就各項主張提出證據以實其說，原告否認該表格之形式及實

質上之真正，請被告善盡舉證責任。

四、基於上述，聲明：

    如主文第1、2項所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為無理由

(一)時效抗辯

　　按民法第126條之規定，併參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

號判決意旨，延長工時及例、休假日之報酬請求，顯係具有

薪資債權之性質，且屬於按月給付之一部分，自有5年時效

期間之適用。而原告係於110年5月26日始將起訴狀送達本

院，故於起訴書送達翌日起5年前之加班費請求已罹於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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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消滅被告自無給付之義務，是被告僅就自105年5月起至11

0年1月部分行實體答辯，就加班費自105年5月起算部分不爭

執時效抗辯，先予敘明。

(二)原告之工時應依交接日報表認定

 1、原告固主張貨車上設置之行車圓餅圖可記載出勤時間，並聲

請本院命被告提出其任職期間之全部行車圓餅圖，而被告拒

絕提出云云。然依照被告公司規定，司機並無將圓餅圖交還

予公司之義務，且被告公司不以圓餅圖作為員工出勤、工時

之依據，故未嚴格要求司機將圓餅圖交還予被告，此有證人

即經理柯文賢證詞可稽（有110年12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0

頁第12行可稽），而圓餅圖僅在司機回場後，若途中發生車

禍肇事，或被告公司收到司機超速罰單，始主動撕下圖紙交

給公司，供責任之判定﹔反之，則勿庸交給公司，故被告公

司並未保留全數圓餅圖。再者，由於每輛車之出車和回程均

不相同，各個司機作法亦非一致，即使有個別員工證稱其有

將圓餅圖交還公司，但公司隨其個人之意願，殊難以此證明

原告亦有交還公司，因此其證言尚難據為其有利之證明，蓋

原告理應就其每次交付圓餅圖，且係何時、何地、交給公司

何人等事實負責舉證。又既然圓餅圖必須交給公司，何以原

告手中，卻仍持有4張圖紙（如原證3所示），豈非矛盾？再

觀其中只有一張有原告簽名，其餘3張均未簽名，明顯是臨

訟向其他司機索取別車之圓餅圖，佯裝妄稱係伊每日除正常

工作8小時外，又延長工時6至8小時之假象，且其每日工作

達14小時以上，已超出常人體能所能負荷，違反常情，對此

異常狀況亦未舉證以實其說，況且疫情衝擊，整體經濟下

滑，被告公司業務也非興旺，所言明顯虛偽不實，殊難置

信。

 2、又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之出勤紀錄，非以圓餅圖為絕對

唯一，蓋被告公司雖無要求司機每日簽到或者打卡，然仍有

要求司機，有要求司機凡出車回來時，一定要填寫「交接日

報表」，就其接送貨之時間，車程、車種、完成時間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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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等逐一紀錄，倘有延長工時之情形，仍須記明其接班時

間（即出車時間）及交班時間（即回場時間），並由勞工本

人親自簽名後交給公司經理柯文賢審閱，再交由會計，依司

機每日工作之內容、給薪制度核給工資及獎金，若確有延長

工時，則另算付加班費，自屬翔實真確可信，且已符合勞基

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所規範之出勤紀錄特徵。

 3、再者，被告公司車輛雖均有備置圓餅圖，但圓餅圖充其量僅

能證明該部車輛停留在外的時間，但不足以證明司機（含原

告）是否處理與其職務有關之工作，以及是否出於被告認為

有延長工作時間，對於勞工必要所為之要求；況原告已於言

詞辯論期日中自承沒有與被告約定幾點需開始工作，也無須

打卡，工作行程、時間可以自由安排（有110年10月20日言

詞辯論筆錄第3頁第24行可稽）等語，且曾跟隨過原告見習

工作之證人陳昱豪並證稱，原告不僅會在出車期間安排休

息、吃飯時間，亦會安排購買名產、拜訪親友等私人事務，

原告甚至曾向被告要求安排前往屏東工作，以便讓原告使用

公司車輛幫兒子載運比賽用之車輛回臺北（有111年1月5日

言詞辯論筆錄第11頁第10行、第12頁第17行、第17頁第14行

可稽）。且行車圓餅圖只要車輛引擎在發動中即會有紀錄，

並無法區別駕駛該車之貨車司機是否係在執行被告所指定之

運送工作，抑或在休息中或從事與工作全然無關之活動。

 4、故被告為求公平計算原告等貨車司機之薪資，係由司機自行

填載「交接日報表」（如被證8、被證10所示）後，主管再

以鉛筆批核、計算，此與證人陳昱豪所證稱：「（這份表單

的用途為何？）記錄當天的工作。（公司是否會依表單來核

發薪水？）會。（公司會再審核表單內容的正確性嗎？怎麼

審核？）會。會用簽收單審核。（簽收單是什麼？）廠商的

簽收單。（會用圓餅圖審核嗎？）圓餅圖只會審核當天是否

出車。（實際的工作時間是依照交接日報表還是依圓餅圖為

準？）會依交接日報表為準。」（有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

筆錄第14頁第7行可稽）相符。從而得以確認，行車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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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區別駕駛該車之貨車司機是否係在執行被告所指定之運

送工作，抑或在休息中或從事與工作全然無關之活動，故應

以「交接日報表」計算原告之工作時間，方屬公允。

 5、綜上，另被告既已提出原告離職前5年之交接日報表，原告

焉能不予理會，反妄稱未有圓餅圖，應依照其製作之附表工

時為準，乃荒謬無稽之語。另參諸北高行102年簡上字第88

號判決要旨「上訴人主張，其有於正常上班時間前，提早至

工作場所或動身前往外地出差，然上開時間提早至工作場

所，並非延長工時之範圍，而動身前往外地出差部分應屬差

旅費之支領範圍，尚難以此等主張其有延長工時之必要」，

由此可見，勞工自行提前或延後動身出勤，並非全屬延長工

時，是本件自難以原告自行虛擬之出車及回場時間算付工

時，而推論有延長工時之情形，從而其請求給付加班費等差

額。是以，原告應就其片面製作加班費附表之時數、時薪對

照卷附之交接日報表上伊自己填寫之工作時數，列表互核是

否相符？並載明其出處依據，負舉證責任，以實其說。

(三)兩造已合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

 1、參以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293號、85年台上字第1973號、

桃園簡易庭100年桃勞簡字第35號判決意旨，被告每月所給

付之薪資及獎金已包含平日加班費、假日出車加班費，並另

給付一筆固定加班費，以避免加班費不足，依被告公司制度

所發給之加班費，已高於法定加班費，且被告公司之獎金制

度係經原告本人及被告所屬全體司機同意，自應受上開工資

核算方式之拘束，嗣後有加班時即不得再請求加班費，兩造

既曾達成以績效獎金取代加班費之勞資合意，自有拘束兩造

之效力。況實務見解對「汽車貨運業」此類工作時間較彈性

之職業，均肯認勞資雙方得以「距離」、「趟次」、「櫃

數」為判斷工作時長之依據而為加班費之給付，且加班費之

給付不以名目上列為加班費為必要（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

年度勞上易字第10號、高等法院109年度重勞上字第9號民事

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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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是依上開說明，司機可彈性安排工作時間、工作性質特殊，

故薪資制度之設計與一般行業有別，證人陳昱豪就會議記錄

（如被證2所示）及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所載之獎金計

算方式亦證稱：「（不同地點有不同金額的高低是因為什麼

原因有差別？）距離遠近。（是因為距離比較遠會花比較多

時間給予比較高的補貼嗎？）是。」（有111年1月5日言詞

辯論筆錄第11頁第3行可稽），綜合上情，足認被告現行薪

資計算方式，已考量因往返不同縣市之距離及所需時間不

同，而同意就司機運送車輛往返較遠之縣市時，給予較高之

獎金，獎金制度已將超時工作之費用，以獎金之形式補貼予

包括原告在內之司機，進而代替法定加班費之計算。

 3、而被告給付予所有司機之「工作獎金」乃由「地區獎金」、

「運送補貼」所組成，「地區獎金」依司機獎金手冊（如被

證3所示）所列之「汽車族-地區獎金」表核給，視司機當日

運送最遠之縣市，決定地區獎金數額。舉例而言：依交接日

報表所載，原告於109年11月3日運送最遠之地點為高雄，當

日「地區獎金」為2,600元。依被告公司詢問所屬司機之工

作狀況，在正常情況之下，司機往返嘉義及嘉義以北之運送

工作，都可以在8小時內完成，故臺南及其以南之地區，地

區獎金超過1,950元之部分係對延長工時之補貼，應視為地

區獎金所含之加班費，舉例而言，司機前往高雄之地區獎金

為2,600元，其中650元為地區獎金所含之加班費【計算式：

2,600－1,950＝650】；「運送補貼」亦依司機獎金手冊核

給，視司機當日運送工作之內容及數量，決定運送補貼數

額。舉例而言：依交接日報表所載，原告於109年11月3日運

送之20臺車，項目包含主趟（已涵蓋於「地區獎金」）、由

公司出發運送一般車輛（100×6＝600）、一般車輛轉運（10

0×1＝100）、額外收轉一般車輛（200×4＝800）、額外收轉

特殊車輛（300×1＝300）、一般車輛收回轉運站（120×5＝6

00）、特殊車輛收回轉運站（150×1＝150），當日「運送補

貼」為2,550元。而原告等司機所使用之貨車，其板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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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8臺車，依被告公司詢問所屬司機之工作狀況，在正常

情況之下，臺南以南地點，在8小時內至少可以完成：南下8

臺、北上8臺、其他轉運2臺，共計18臺車，故運送車輛超過

18臺之部分，應視為運送補貼所含的加班費。舉例而言：原

告於109年11月3日運送20臺，當日「運送補貼」為2,550

元，其中255元為地區獎金所含之加班費【計算式：20－18

＝2、2,550÷20×2＝255】。

 4、是以，被告公司之獎金制度係經原告本人及被告所屬全體司

機同意，自有拘束兩造之效力，蓋參以被證2之會議記錄，

柯文賢證稱：「這張會議是司機自己去擬定打出來的字，都

是司機自己的訴求，交給我，所以我見過會議記錄，這是草

稿。（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這個會議是原告所號召的，這份也

是原告自己打的？）是。（當天為什麼原告想要召開這個會

議？）……我就跟司機說明政策，司機們有什麼訴求？有想

要在哪方面加薪？所以司機就召開會議。原告很熱心就去問

大家的意見。（公司是否有採納這個意見？）這個版本是原

告給我的，我把這個版本給總經理，最後由總經理作定奪，

最後是採取這個版本，全部採用。」、「（實施之後有沒有

司機對加班費有異議？）沒有。」（有110年12月8日言詞辯

論筆錄第3頁第8行、第5頁第1行可稽）。從而，應認兩造既

曾達成以獎金取代加班費之勞資合意，自有拘束兩造之效

力，故原告已默示拋棄加班費之請求權，自無法再依勞基法

第24條向公司重複索取加班費，然原告竟在無異議持續領取

依其要求調整之被告公司制度獎金6年後，突然翻異其詞，

請求被告另行給付加班費，自顯無理由。

(四)小結

 1、是以，國道車流狀況影響司機之工作時間及品質甚鉅，被告

若硬性要求司機應在指定時間工作，反而可能因塞車增加司

機之總工作時間或休息時間不足，進而造成員工不滿反彈以

及行車風險，被告公司順應此行業之特殊性，盡可能給予所

屬之司機安排工作時間之彈性，包含原告在內之司機不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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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經驗判斷如何安排工作，避開交通尖峰時段、車商休息

時間，更得自由安排在運送車輛之期間進行私人活動。

 2、上情亦與證人柯文賢所證稱：「司機自己決定幾點開始工

作，出去之後所有的過程只有司機個人知道需要多久時間或

是多少的精神，他個人可以拿捏，也可以休息。」、「（幾

點抵達是否有在工作範圍內？）沒有，客戶幾乎沒有要求幾

點要完成，但是多數都是前一天派的單當天完成就可以。至

於要不要完成也可以看你個人的情形。司機也可以當下跟公

司拒絕不去。」同筆錄證人陳昱豪證稱：「（車商八點可能

還沒開門，為何需要早上五點就開始領車工作？）避開尖峰

時段，是司機自己做決定的，不是公司要求的。（私人事務

部分，你會做什麼樣的私人事務？）買名產，大概花四十分

鐘。（是否有可能會拜訪朋友或找其他人一起用餐？）有可

能。（要花多少時間？）不一定。」相符（有110年12月8日

言詞辯論筆錄可稽）。

 3、從而，被告現實上無法僅據原告使用車輛之時間計算司機工

時，方有以會議記錄（如被證2所示）及獎金手冊（如被證3

所示）之獎金計算方式，代替法定加班費計算方式之必要。

而依被告公司制度所發給原告之加班費，既已高於法定應給

付之加班費數額，原告自無從另行主張被告應給付加班費甚

明。且依被告每月加班費數額表計算之「年度積欠總加班

費」欄（105年至107年部分如民事答辯（八）狀所附【附表

6】(參卷三第441頁以下)；108年至110年部分如民事答辯

（六）狀所附【附表3】(參卷三273頁以下)所示），被告業

已足額給付每月加班費予原告；縱以各月份分別觀察，扣除

當月已領加班費後，被告仍須給付原告加班費之月份（參照

民事答辯（十一）狀第2頁表格），其所欠之數額皆足以被

該月工作獎金所含加班費總計數額所涵蓋，原告請求被告另

行給付加班費，應為無理由。

 4、退步言之，就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加班費部分，被告雖已

表示意見如【附表3】、【附表6】，認被告公司制度所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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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之加班費，已高於法定應給付之加班費數額，惟此計算

方式係由被告依照原告交接日報表內容所載，為審核其實際

工作時數而有將「用餐時數」扣除之時數主張。若本院認為

被告扣除之原告用餐時數過高，被告在已無給付原告加班費

義務之前提下，仍願為體恤原告，而做出最大誠意之讓步：

將原告所有用餐時數皆「不列為計算實際工作時數之扣除

項」（此計算方式非兩造先前所依循或已達共識之計算方

式）。據此，被告另提出用餐時數以「0小時」計算之105年

5月至110年1月每月加班費數額表如民事辯論意旨狀所附

【附表10】(參卷四209頁以下)，其計算式為【被告尚待給

付之加班費＝每月原告應領加班費−原告薪資單所列加班費

−工作獎金所含加班費】經計算過後，被告尚待給付原告之

加班費總額為4萬8,761元【計算式：105年年度積欠總加班

費1萬7,205元＋106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1萬8,100元＋107

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9,054元＋108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1萬

4,191元＋109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2萬6,738元＋110年年度

積欠總加班費－327元＝4萬8,761元】。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為無理由

(一)原告已填載放棄休假切結書

 1、被告前於105年12月26日曾公告公司之請假、休假規定，要

求包含原告在內之司機，縱使公司沒有排定運送工作，也應

出席並填寫交接日報表，未出席者應請假，或視為請特休假

（如被證16之被告公司公告所示）。而被告雖有前述規範，

然在執行層面則較為鬆散，縱使司機在未指定運送工作之日

未前往公司填寫交接日報表時，亦未逐日要求司機完成請假

手續，而僅係在年度終了時，要求司機填載放棄休假切結書

（如被證5之放棄休假切結書所示）。

 2、上情與證人柯文賢證稱：「（公司的請特休的程序為何？）

沒有，想請就請。沒有在管司機是休什麼假。（假設司機是

請特休假，公司內部會有相關文書做記載嗎？）事先或事後

請特休假，公司會有請假單的文書，如果有正式請假，就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3



有資料。」（110年12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0頁第22行）此

與證人劉淮民所證稱：「（拒絕公司派車時，要填寫假單或

是出示證明？）不用，只要跟公司說就可以了。」（111年1

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9頁第5行），以及證人陳昱豪所述：

「（請假可以先打電話跟公司說，但是事後要補假單？）

是，但是有時候也不一定會補。」相符（有111年1月5日言

詞辯論筆錄第19頁第28行可稽）、亦與證人陳昱豪所證稱：

「（提示被證五的放棄休假切結書。是否簽過這樣的文件？

為何會簽？）簽過，因為平常休假太多，都沒有用到特休

假，覺得良心過意不去，所以簽署這張放棄的文件。」相符

（有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5頁第14行可稽）。

 3、綜合上情，堪認被告公司對司機之請假管理鬆散，司機不願

到班、臨時想休息均無要求即時完成請假之流程，應認原告

等司機每年之特休假實際上均已休畢，甚至休假日數超過勞

基法所要求之最低標準，故才同意簽署放棄特休假證明。

(二)原告曾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薪

 1、105年部分

　　原告於105年已申請特休日期為3月21日、3月22日、6月24

日、8月8日、8月13日、9月8日、10月13日、12月1日、12月

19日，共計9日。其中，10月13日原告係生病請假，然因原

告經濟狀況不佳，經常與被告協調借調款項，再以薪資分期

攤還（如被證15之請款單所示），斯時亦拜託被告不要以病

假之方式計薪，故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

薪。就原告借調款項、以特休假代替病假等要求，被告為照

顧員工亦同意之，且為保障員工能獲得充足之休息，在原告

需請1日病假之情況下，僅扣原告0.5日特休，然此係針對公

司員工之特殊福利措施，原告既然實際上已申請105年10月1

3日為特休，並已獲得完整1日之特別休假，自無從請求被告

給付該日應休特休而未休之薪資。

 2、106年部分

　　106年已申請特休日期為2月13日、5月2日、5月8日、6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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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6月30日、7月3日、7月19日、8月7日、8月15日、8月23

日、9月4日、9月25日、12月11日、12月12日、12月15日，

共計15日。其中，6月30日、7月3日原告係生病請假，然因

原告經濟狀況不佳，斯時希望被告不要以病假之方式計薪，

故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薪，被告為照顧員

工亦同意之，且為保障員工能獲得充足之休息，在原告需請

1日病假之情況下，僅扣原告各0.5日特休，然此係針對公司

員工之特殊福利措施，原告既然實際上已申請106年6月30

日、7月3日為特休，並已獲得完整1日之特別休假，自無從

請求被告給付該日應休特休而未休之薪資。　　　　

(三)小結

　　準此，原告除依被告公司之規定，向被告完成請假流程外

（如被證11之被告公司員工請假卡所示），尚有大量於被告

公司未指定運送工作時，即未依105年12月26日公告出席、

請假之記錄，在105年高達11日，在106年則高達14日（如民

事答辯（八）狀所附【附表5】原告歷年未出車及獎金計算

表、民事答辯（十）狀所附【附表8】原告歷年休假及未出

車日統計表所示），原告應請假而未請假，各該未出席之日

數均應視為請假，並從特休假扣除，原告並因此簽署放棄特

休假切結書予被告留存，堪認原告知悉且瞭解被告公司之請

假規定及流程，是以原告請求給付特休應休而未休之補貼，

並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退金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退休金專戶為無理由

　　被告確已按照原告每月經常性給付之工資核實，依勞保局之

要求標準為原告投保勞保之最高薪資級距5萬7,800元，並依

勞退金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6％退休金，此有勞工退休金

雇主提繳明細可證（如被證6所示），且原告工作十餘年來

未曾異議，如今因故離職後，卻以自己虛擬杜撰之加班費灌

入工資，造成薪資不當墊高膨漲，再以此泛指被告短提繳退

休金云云，核與事實不符。且若是如此，則其每月之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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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造成薪資多變，勢必每月調整變動金額，勞工保險局

焉能核定伊應提繳之退休金若干？且事實上勞保局亦不允准

被告公司如此操作，是以原告請求補提之勞退提繳金共11萬

1,551元，亦無理由。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提繳勞退金違反誠信原則

(一)勞動契約為繼續性契約，長期繼續不斷地實現債之內容為其

特性，故容許當事人在締約後不斷形成新的契約內容，產生

新衍生的權利義務，從而對給付義務之內容以及履行的實施

方法，也會有更詳盡的約定，此為雙方原來合意範圍外之補

充契約；至於契約如何補充，則屬於私法自治之範疇，蓋與

原契約之締結同其意義，唯應受交易慣習所拘束，在法律未

規定，亦無交易慣習可循時，法官得依衡平原則為裁判，但

不論交易慣習或衡平原則在理念上均應受到民法「誠實信

用」原則所拘束。又勞工在正常之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

間，為雇主提供勞務，除其提供勞務係基於雇主明示或可得

推知之意思外，勞工當無本於勞動契約或勞基法規定向雇主

請求報酬之餘地，因其延長工作時間，本不在雇主預期之範

圍中，勞工自無強使雇主受領其勞務給付之理。準此，雇主

關於勞工有無加班事實及其必要，如已預先訂有相關規範，

勞雇雙方自應遵循辦理始符誠信原則（桃園地院109年勞小

字第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是以，原告自94年5月9日起受僱於原告，擔任貨車司機，兩

造間勞動契約，初始約定3個月試用期，底薪7,500元，其薪

資給付至終止試用之日為止，乙方不得要求甲方任何補償。

94年8月9日後正式聘僱，重新約定底薪，自7,500元調為8,5

00元（原證1）。96年起薪資調整，除底薪外另加安全獎

金、全勤獎金、固定加班津貼、工作獎金。99年4月起固定

加班津貼從毎月3,500元調高為4,500元。100年9月起，除了

上開薪資項目之外，另外還有加班費之給付（原證2）。此

外104年5月20日勞資雙方會議決議，針對司機薪資底薪，按

服務年資每滿一年調高500元，10年以上年資者調整到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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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另按工作送貨地區之遠近，調高不同獎金，固定加班

津貼提高，假日出車加班費一律500元，此「新版計法以5月

始計算」（被證2）。107年11月1日勞資再次協商，針對司

機獎金，按不同車種（貨櫃碼頭、新竹汽車族）、各個地

區，司機每趟獎金重估提高，並就加班費分為平日開工250

元，假日開工500元（被證3）。足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

動條件，仍不斷更新變動，本於私法自治，只要勞動條件，

不違反公序良俗，又無低於勞基法之最低標準，自應受新契

約之拘束，十餘年來，被告公司均依雙方議定之標準核算薪

資給原告，且原告每月皆有薪資表，足供徵信，並按其所領

工資提繳足額勞退金。

(三)是依上情，原告自94年5月起至110年止，任職被告公司已逾

16年之久，自應知悉被告公司之駕駛員業務彈性，故多以固

定加班費外加獎金方式，取代傳統行業之加班費之給付，而

工作獎金、加班津貼等亦係依原告提議經勞資會議討論後訂

立辦法，已實施多年，所有司機均遵照依循，也正因如此，

原告每月受領之薪資顯然高於其他傳統上班族所領受之薪資

待遇，足見原告不僅長時間未行使其權利，更主導公司薪資

調整之會議，亦不見原告對加班費及勞退金之給付提出任何

意見，長時間配合公司政策，不行使加班費及勞退金提撥等

請求權。而自證人證述可知，被告公司係尊重員工之想法，

並依照該會議結論予以薪資結構的調整，可見，原告曾經主

動、完整表達自己欲主張之權利，也從未提及或主張前述加

班費與勞保金提撥事宜，顯已創造使被告公司信賴之外觀。

而被告公司與底下所有員工均係遵循上開工資給付模式，如

此維繫公司安穩營運多年，若許原告出爾反爾破壞公司穩定

之體制，將使公司營運陷入困境，連帶影響到的是其餘員工

的工作權益，是以，從利益權衡的角度而言，亦應優先保護

被告公司之體制，自屬當然。　　

(四)詎原告因個人因素於110年2月22日自請離職後，事隔3個

月，突於110年5月底，妄稱其自94年5月9日起受僱於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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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加班6至8小時，被告均未給付加班費，則其虛列離職前

5年加班費，繼將加班費灌入每月薪資內，墊高薪資所得，

則要求被告尚應補提勞退金；然參照最高法院102年台上173

2號、102年台上1766號判決意旨，本件原告明顯違反民法14

8條第2項之誠信原則，依權利失效理論，要難事後再行使其

加班費請求權。抑有進者，查「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

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同法第1項亦有明文。本件

原告空言主張其未領加班費，惟經核對原告交接報表之加班

時數及時薪計算，加班費並無短少，反而被告多給原告作為

加班補貼，明顯優於勞基法。基此，其所能取得之利益歸無

或僅極微少，但被告公司內司機有十餘名皆屬資深，又有行

政員工多人，其已離職數月，若觀其濫用權利之行使，其餘

員工群體效尤，被告勢必動搖公司資本，損害甚大，如此，

非不得視為原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乃為權利濫用，自

非法之所許。

五、基於上述，聲明：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

(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本件原告主張其自94年5月9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貨車司機

職務，嗣於110年2月22日離職，惟原告離職前每日多有加班

6至8小時，然被告均未給付足額加班費；又原告離職前5年

特休未休，被告亦未於每年及原告離職時折算工資予原告；

另被告有高薪低報情事，並未足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

爰聲明請求如上。本院茲就兩造之爭點，分析說明如下：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加班費205萬4,385元

(一)原告非責任制之適用對象

 1、被告雖於答辯狀引用勞動部勞動條3字第000000000號公告

「商港碼頭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之車機操作員、地勤作業

員、配艙作業員、解繫固作業員、車機維修員等為勞基法第

84條之1之工作者」、大法官釋字第726號解釋「只須對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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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縱未經主管機關核備，該勞僱間之另行約定，亦非當

然無效」，稱原告駕駛其專屬的聯結車出車至基隆港碼頭持

提單，收取貨輪卸下的貨櫃車輛，並載送至託運人指定之處

所交付，被告無法監控，且原告從不打卡或簽到、簽退，如

此要難計算其係何時延長工時，因係責任制，並提出會議記

錄（如被證2所示）及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稱全體司

機均同意採定額補貼，捨棄勞基法第24條加班工資之計算規

定，無論原告每月有無延長工時，或延長時間之長短不一，

其每月薪資都有固定加班費4,500元之定額補貼，此為兩造

合意之勞動契約等語。

 2、惟按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就工作時間、例假、休

假、女性夜間工作另行約定，以「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工作

者」及「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為要件，惟被告未提出

其曾向勞動主管機關就原告採責任制工時之核備證明，又按

大法官釋字第726號解釋，上開約定如未經主管機關核備非

當然無效，乃以「須對勞方有利」為前提，然依原告所稱約

定方案，如超過法定正常工時，則加班費未按時數比例增

計，無論加班時間長短，均採取固定、單一之加班費4,500

元，相較於勞基法第24條加班工資之計算規定，對於勞方更

為不利，自難認被告合於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與被告另行

約定採責任制工時，故原告並非責任制之適用對象。

(二)被告時效抗辯為無理由

    按民法第126條所稱之「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

權」者，係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

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延長工時及例、休假日加班費

等均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民事判決

要旨參照）。次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起訴

而中斷，而聲請調解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民法第128條前

段、第129條亦有明文。是以，原告請求之加班費核屬民法

第126條規定之定期給付債權，消滅時效為5年。然本件原告

係於110年2月25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0年4月26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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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成立後，即於110年5月26日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

付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有基隆市政府

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參（如原證5所示），而原告對被告僅

請求自105年5月3日至000年0月00日間之加班費，未請求申

請勞資爭議調解日回溯5年即105年2月24日前之部分，並未

罹於5年消滅時效期間，況被告亦曾於113年1月3日言詞辯論

期日就105年5月起算部分之加班費同意不以時效抗辯為爭

執，是被告時效抗辯為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之工時應認有據

 1、兩造關於工作時間之認定素有爭執，原告主張工作時間，應

參考每日所需運載貨物車輛數量、取貨與交貨地點、里程數

及餐費欄位予以綜合考量；被告則稱司機須填寫「交接日報

表」就其接送貨之時間，車程、車種、完成時間及車況…等

逐一紀錄倘有延長工時之情形，仍須記明其接班時間（即出

車時間）及交班時間（即回場時間），再交由經理審閱、會

計核給工資及獎金若確有延長工時，則另算付加班費，故

「交接日報表」符合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施行細則第21條

第1項所規範之出勤紀錄特徵。

 2、惟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

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

五年；出勤紀錄，包括以簽到簿、出勤卡、刷卡機、門禁

卡、生物特徵辨識系統、電腦出勤紀錄系統或其他可資覈實

記載出勤時間工具所為之紀錄，勞動事件法第38條、勞基法

第30條第5項及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出勤紀錄

僅推定為工作時間，仍得參考其他事證資料，認定工作時

間。準此，被告固稱「交接日報表」（如被證8所示）符合

勞基法第30條第5項、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所規範之出勤紀

錄特徵，然「交接日報表」，無論工作日是否有發生延長工

時之情形，均未填載任何具體之「接班時間」、「交班時

間」，或其他足以單獨估算原告工作時間之資訊，其內容僅

為記載原告載送起訖地點、表徵趟次，用以核算工資、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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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單據，欠缺覈實記載出勤時間之功能，是被告提出之「交

接日報表」並未具備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施行細則第21條

第1項所規範之出勤紀錄特徵，是被告抗辯原告之工時應依

交接日報表認定為無理由。

 3、又雇主是否確依勞基法第35條規定給予勞工休息時間，得由

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工作日誌等資料或訪談勞工以為判

定；汽車駕駛工作時間之紀錄除輔以行車紀錄器、GPS紀

錄、駛車憑單(派車單)外，亦可輔以客戶簽收紀錄以為佐

證。主管座車之主管，亦應負有記錄駕駛工作時間或簽認工

作時間紀錄之義務（系爭指導原則第3條第4項第4款後段、

第6款參照）。然被告並未提出圓餅圖（即行車紀錄器），

且負責審閱交接日報表之經理亦未記錄原告工作時間，則本

院認為，被告既稱「被告公司順應此行業之特殊性，盡可能

給予所屬之司機安排工作時間之彈性，包含原告在內之司機

不僅得依其經驗判斷如何安排工作」；且柯文賢亦證稱：

「司機自己決定幾點開始工作，出去之後所有的過程只有司

機個人知道需要多久時間或是多少的精神，他個人可以拿

捏，也可以休息。」，則關於具體工時實際進行運送、安排

工作時序之司機較諸於被告，更知之甚詳，是原告參考每日

所需運載貨物車輛數量、取貨與交貨地點、里程數及餐費欄

位予以綜合考量，所統計出之當日工作時長（如附件1加班

費計算表所示）應可採信。

(四)兩造未合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

 1、被告雖稱因司機可彈性安排工作時間、工作性質特殊，故薪

資制度之設計與一般行業有別，故被告每月所給付之薪資及

獎金已包含平日加班費、假日出車加班費，故獎金制度已將

超時工作之費用，以獎金之形式補貼予原告，並另給付一筆

固定加班費，以避免加班費不足，且被告公司之獎金制度係

經原告本人及被告所屬全體司機同意，並提出會議記錄（如

被證2所示）及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稱原告自應受上

開工資核算方式之拘束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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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惟查，被告提出之會議記錄（如被證2所示）雖有司機之簽

名，然關於固定加班費，僅有以手寫之「6.固定加班費提

高」、「7.假日出車加班費」，無法判斷是否為簽名後始填

載之文句，且原告亦否認有同意以此作為加班費計算之勞動

條件；又被告所提出之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關於加

班費雖載有「平日開工250」、「假日開工500」，然此等文

字係位列於「〔訓練〕老司機跟新司機的車班，一人一半」

的標題下，依前後文義判斷，應係協助公司訓練新進人員之

額外獎金，是否為全體司機延時工作時之加班費計算方式，

仍有疑義；又其上雖載有地區獎金之計算方式，細繹其計算

方式，乃以運送距離、運送車種，作為計算獎金加成方式，

亦即相同運送數量、距離，特殊車種諸如：超跑、超高、超

寬、故障、蓋車罩，均較諸一般車輛有更多之獎金，如到運

送地點時未收到車、或遭臨時取消，則獎金將較少，未見有

以「時間」作為獎金多寡之變因，自難地區獎金已考量超時

工作之費用。

 3、是以，被告稱兩造已合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

班費之方式並無理由，自難認原告曾同意僅以獎金、固定加

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而捨棄依勞基法第24條之加班

費工資計算方式。　

(五)被告應給付原告被告給付205萬4,385元之加班費

 1、按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

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一、延

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

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2、又按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工資係勞工因工作而獲

得之報酬，包括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如為勞務性給與及經常性給與性質即屬工資。原告所領薪資

數額均如附表一當月薪資項下所示，被告固對曾經核發原告

上開金額並未否認，僅辯稱其中給付項目中之安全獎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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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獎金非屬薪資而為爭執。本院認上開2項給付均與勞工勞

務付出具有對價性，且參照原告薪資表屬經常給付範圍，是

以應屬薪資要堪認定。是以原告主張附表一所示當月薪資欄

位所載金額均為薪資應屬有據。

 3、綜上，原告非責任制之適用對象，被告時效抗辯為無理由，

且兩造未合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

式，而本件原告之每日工時如前述，應參考每日所需運載貨

物車輛數量、取貨與交貨地點、里程數及餐費欄位予以綜合

考量而，是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之規定，將屬於延

長工時部分，依據上開規定，區分統計為附件1之加班前兩

小時、加班兩小時後時兩類，依當日時薪計算，計算每月加

班費總額，再扣除扣除被告已給付之加班費（含固定加班

費）後，算得自105年5月起至000年0月間，每月得請求之加

班費金額，加總後為205萬4,385元，遂請求被告給付之，經

核均屬正確可採。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6萬6,747元

(一)被告對於原告於105年尚有8日、106年尚有3日、107年尚有9

日、108年尚有7日之特休未休、並以每年度4月份之日薪計

算特休未休工資並不爭執，然因原告未填寫交接日報表、亦

未填寫請假單，依照規定可以扣除特休，是原告已無特休未

休天數（有113年1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第4頁可稽）。然如被

告於其答辯理由「二、(一)原告已填載放棄休假切結書」一

節所陳，被告雖有前述規範，然在執行層面則較為鬆散，僅

係在年度終了時，要求司機填載放棄休假切結書（如被證5

所示），然觀察上開切結書所載文字，僅有表達無法完成特

休假，充其量僅係放棄該年度之休假權利，並未論及一併放

棄不請求，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勞工因特休未休所得請領之

工資，是被告所辯並無理由。

(二)承前述，原告於105年尚有8日、106年尚有3日、107年尚有9

日、108年尚有7日之特休未休，而原告於106年4月、107年4

月、108年4月及109年4月工資分別為6萬7,360元、7萬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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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7萬6,218元、7萬7,090元，每日工資分別為2,245元、

2,648元、2,540元、2,569元，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特休

未休工資6萬6,747元【計算式：2,245元×8日＋2,648元×3日

＋2,540元×9日＋2,569元×7日＝6萬6,747元】為有理由。

(三)至被告抗辯原告經常與其協調借調款項，再以薪資分期攤

還，亦拜託被告不要以病假之方式計薪，故向被告協調以扣

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薪，並提出請款單為證（如被證15所

示）等語，應無理由。蓋該請款單僅足證兩造間有消費借貸

關係，不足證明原告曾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

被扣薪，並予敘明。

三、被告應提繳24萬2,244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退休金專戶

(一)關於原告勞退金之提繳，被告雖以其係按照原告每月經常性

給付之工資核實，為原告投保勞保之最高薪資級距5萬7,800

元，並依勞退金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6％退休金，有勞工

退休金雇主提繳明細（如被證6所示）可證，且原告工作十

餘年來未曾異議，現將加班費灌入工資，造成薪資不當墊高

膨漲，再以此泛指被告短提繳退休金，核與事實不符等語為

抗辯。

(二)然按工資乃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

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

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雇主應為第

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

工資百分之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

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

償，勞基法第2條第3款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

1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被告既對於加班費屬於薪資之一

部，應計入勞退提撥並不爭執（有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

錄第2頁可稽）然則如前述，被告尚有應給付原告加班費之

義務，依上開規定，即應補繳加計核實加班費後之勞工每月

工資百分之6之退休金，故被告所辯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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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以，是原告依上開規定，將其自96年1月起至000年0月

間、自105年5月起至000年0月間，各月之薪資總額、對應之

應提繳級距，與被告實際提繳級距之勞退提繳差額列於附表

2，分別為5萬7,612元、18萬4,632元，加總後為24萬2,244

元【計算式：5萬7,612元＋18萬4,632元＝24萬2,244元】，

經核均屬正確可採，是原告請求被告提繳至其於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　　　　

四、被告抵銷及違反誠信原則等抗辯為無理由

(一)被告雖以被證7臚列各項原告應扣之款項，經原告否認該表

格之形式及實質上之真正，嗣被告就各筆款項未進一步舉證

說明，要難認被告對原告有各該款項之債權存在，則被告顯

無債權得以對原告為抵銷，是被告之抵銷抗辯為無理由。　

(二)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

8條定有明文。兩造為勞工及雇主，本得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行使其權利，倘原告基於其他考量而未行使，為其決定權之

展現，並無從推認原告曾放棄或不得依法行使其權利，且被

告有前揭未給付足額加班費、未給付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

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原告受有損害之違背勞工法令事

由，原告依法請求上開事項，且就加班費亦僅請求時效範圍

內之部分，其行使權利並未違反誠信原則，亦非權利濫用，

被告之抗辯，自不足採。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遲

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

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03條、第

233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查原告請求加班費205萬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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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6萬6,747元，合計212萬1,132元部

分，核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被告均自給付期限屆至起負遲

延責任。本件原告僅請求自110年3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205萬4,385元、特休未

休折算之工資6萬6,747元，合計212萬1,132元及遲延利息，

以及請求原告提繳24萬2,244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肆、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判決之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予以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伍、本件係就勞工之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

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

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陸、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勞動事件

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王翠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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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16號
原      告  楊慶韋  
訴訟代理人  蔡菘萍律師
複代理人    楊智全律師
被      告  和盛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健智  
訴訟代理人  王志超律師
複代理人    鍾璨鴻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祖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2萬1,132元及自民國110年3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24萬2,244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2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212萬1,132元、新臺幣24萬2,24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因事實
　　原告自民國94年5月9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貨車司機職務，此有員工試用暨聘僱契約書可稽（如原證1所示），每月經常性薪資為新臺幣（下同）6萬至7萬元，此有薪資條可稽（如原證2所示），嗣原告於110年2月22日離職，惟原告離職前每日多有加班6至8小時，然被告均未給付足額加班費；又原告離職前5年特休未休，被告亦未於每年及原告離職時折算工資予原告；另被告有高薪低報情事，並未足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爰依下述法律主張請求原告給付加班費、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所設立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請求項目與法律主張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加班費205萬4,385元 
 1、原告於105年5月1日起至000年0月00日間，每日實際工作時間、每日實際加班時數、及依據各該月份原告領取薪資計算時薪後，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平日加班加班費計算方式計算加班費，並扣除被告已給付加班費金額後，逐日計算上開時間被告尚積欠未給付原告之加班費如附件1所示，合計為205萬4,385元。
 2、原告並不適用責任制工時
　　被告公司未曾向其所屬之勞動主管機關基隆市政府辦理勞基法第84條之1之責任制工時核備，且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亦未有約定原告有適用責任制工時，被告辯稱兩造間有適用責任制工時乙節，要與事實不符。　　
 3、原告之工時主張可採
 (1)按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第84條第1第1項；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1項及第5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8條、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下稱系爭指導原則）第2條第4點及第6點之規定，併參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2505號、106年台上字第1221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9年上字第236號判決、本院107年重勞訴字第5號判決意旨。
 (2)被告雖抗辯原告出車後，只要有發動車輛，車上之圓餅圖即開始記錄，但無法判斷原告是在工作或休息，被告無法監控，因此工資係以趟次計算而非以工作時間長短，又被告亦主張因原告工作之特殊性，原告可自行以派車單所示托運交車之區域及地點遠近，自行選擇於清晨或其他時間出車，無法徒以交接日報表計算原告工作時間。然以，被告自承公司之每位司機均有固定配置一臺專用聯結車，車上均載有圓餅圖，於每日運送工作結束後，被告均要求原告將行車圓餅圖繳回，原告任職期間之行車圓餅圖現均由被告持有保管中，則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8條及系爭指導原則第2條第4點及第6點規定，被告所持有之原告行車圓餅圖為證明原告出勤時間之證據，且原告於起訴狀已要求被告提出原告任職期間每日工作後所產生之行車圓餅圖，被告迄今仍拒絕提出，實則原告每日均超時加班，被告為免此違法之事實遭查知而故意拒絕提出，已有刻意隱匿職務上所持有之證物之行為。而行車圓餅圖上只要是行駛期間均會有速度之記載，又被告所稱可能因貨輪延遲進港卸貨，原告可能因等候而在車上睡覺休息，然此皆為原告之工作時間，倘被告認圓餅圖上所載之工作時間非原告之實際工作時間，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規定，係於被告有備置出勤紀錄為前提，故本件仍應由被告舉證原告每日之出勤時間。且行車圓餅圖係用以紀錄司機工作時間之出勤紀錄，係屬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8條及系爭指導原則第2條第4點及第6點規定雇主所應備置之法定文件，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之規定，被告依法至少應保存5年，然本件被告竟偽稱原告並未繳回行車圓餅圖，經證人劉淮民明確證稱被告每日均有要求繳回原餅圖及日報表，若未繳回公司亦會向司機索取，顯見被告所述不實，是依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1項及第5項之規定，即可認定原告所述有加班之事實為真。
 (3)又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被告有備置原告出勤紀錄之義務，且該出勤紀錄亦應記載至分鐘為止，惟本件被告除提出交接日報表外，又否認交接日報表得作為每日工作時間之計算，亦否認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被告迄今無法提出有關原告任職期間之出勤紀錄。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1項及第5項之規定及立法理由，被告拒絕提出可認定原告工作時間之文書，顯係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法定應備置之文件，而故意妨礙本件訴訟之進行。　　
 (4)綜上，本件原告提出之加班費計算表（如附件1所示），係原告依據交接日報表每日所需運載貨物車輛數量、取貨與交貨地點、里程數及餐費欄位予以綜合考量所提出之結果，如被告認上開工作時間之認定有何錯誤，則被告僅需提出原告於各該日期之行車圓餅圖相互勾稽後即可知悉原告主張有無錯誤，而非先以工作時間應依交接日報表認定，復稱交接日報表無法作為工作時間認定之矛盾抗辯，是揆諸前揭本院107年重勞訴字第5號判決意旨，備置出勤紀錄既為被告於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之法定義務，且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1項及第5項規定，本件亦已命被告提出而被告仍為拒絕，以達妨礙訴訟之目的，本件即應以原告主張之工作時間作為加班費認定之依據，此部分之不利自應由被告承擔。
 3、原告未同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
　　被告辯稱原告有同意被告得以獎金制度及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合意，捨棄勞基法第24條之加班費工資計算。然被證2僅係被告單方面製作之文件，於被告製作後通知原告等員工知悉有此文件並經原告閱覽且要求原告簽名而已，其上原告並未有任何同意之語句，原告否認有同意以此作為加班費計算之勞動條件。況以原告每日均須加班8小時之情況，縱（假設語氣）有定額補貼加班費，該加班費之計算亦不足勞基法第24條規定之額度，亦低於以基本工資計算所得之加班費，該規定亦因違反勞基法之規定而無效。又原告於任職期間就被告未給付加班費為單純之沈默，何以得認為兩造間已有就加班費之計算為何種合意？實際上於勞工離職後再對雇主請求給付加班費者，多有所聞，不得僅因勞工於任職期間為避免與雇主因請求加班費爭執發生衝突而暫時不為請求，遽認原告不會於離職後另行對被告起訴請求給付加班費。再者，被證3之內容亦為被告單方面製作之文件，原告否認該文件之形式上真正，且該獎金之計算實際上僅係被告將原告等勞工可得之工資以不同名目而為給付，實際上仍具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給予之要件，為工資之一部。是兩造間並未有合意每月加班費以固定加班費為計算，且依最高法院之見解，加班費之計算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計算，且計算基礎不得低於該條之強制規定，被告提供之每月固定加班費之數額，顯低於勞基法第24條規定，應為無效。
 4、小結
　　是本件原告自任職於被告處後，因原告職務為貨車司機，每日除正常工時8小時外，尚須加班6至8小時，始能完成每日之工作，此有行車圓餅圖可稽（如原證3所示），又原告扣除被告已支付每日逾8小時之趟次費用後，重新計算每日可得之加班費，是105年5月至110年1月之加班費，經加總後被告尚應給付原告205萬4,385元（各月、各年度加班費總額如附件1所示）。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6萬6,747元
 1、原告並未放棄請領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
　　按勞基法第38條之規定，本件被告抗辯原告依放棄休假切結書（如被證5所示）可知原告有放棄請特別休假云云，惟觀諸放棄休假切結書僅有之106、108年度部分，未見被告所稱之107年度部分，且該切結書之內容僅登載：「原告放棄未休完之特別休假，因本人有經濟上的需求要養家，所以無法休完特休假。」，其意思是指原告因工作繁忙而無法將全數特別休假用完，惟原告並未拋棄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其上既已記載原告有經濟上養家需求，焉有可能放棄被告應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被告所辯係刻意扭曲該切結書之真意。
 2、被告仍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
　　而原告自106年至110年可享有之特休分別為17日、18日、19日、20日及21日，依本件被告提出之被證4特休假表格，105年、106年、107年及108年尚分別有8日、3日、9日及7日特別休假，而原告係於94年5月9日到職，則被告應於每年5月8日折算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予原告，且特休日薪資應以前一個月之一日工資作為計算基礎，而原告於106年4月、107年4月、108年4月及109年4月工資分別為6萬7,360元、7萬9,458元、7萬6,218元、7萬7,090元，每日工資分別為2,245元、2,648元、2,540元、2,569元，則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6萬6,747元【計算式：2,245元×8日＋2,648元×3日＋2,540元×9日＋2,569元×7日＝6萬6,747元】。　
(三)被告應提繳24萬2,244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按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之規定，原告任職期間，被告就原告勞退提繳之級距有高薪低報情事，並未計入原告可得之加班費，導致被告每月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均有短少，是依上開規定，自96年1月起至000年0月間，原告之勞退提繳差額為5萬7,612元；自105年5月起至000年0月間，原告之勞退提繳差額為18萬4,632元，是該等期間被告應提繳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之金額為24萬2,244元【計算式：5萬7,612元＋18萬4,632元＝24萬2,244元】（各月勞退提繳差額如附件2所示）。
三、對被告抵銷抗辯之意見
　　被告於被證7臚列各項原告應扣之款項云云，惟此未見被告就各項主張提出證據以實其說，原告否認該表格之形式及實質上之真正，請被告善盡舉證責任。
四、基於上述，聲明：
    如主文第1、2項所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為無理由
(一)時效抗辯
　　按民法第126條之規定，併參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判決意旨，延長工時及例、休假日之報酬請求，顯係具有薪資債權之性質，且屬於按月給付之一部分，自有5年時效期間之適用。而原告係於110年5月26日始將起訴狀送達本院，故於起訴書送達翌日起5年前之加班費請求已罹於時效而消滅被告自無給付之義務，是被告僅就自105年5月起至110年1月部分行實體答辯，就加班費自105年5月起算部分不爭執時效抗辯，先予敘明。
(二)原告之工時應依交接日報表認定
 1、原告固主張貨車上設置之行車圓餅圖可記載出勤時間，並聲請本院命被告提出其任職期間之全部行車圓餅圖，而被告拒絕提出云云。然依照被告公司規定，司機並無將圓餅圖交還予公司之義務，且被告公司不以圓餅圖作為員工出勤、工時之依據，故未嚴格要求司機將圓餅圖交還予被告，此有證人即經理柯文賢證詞可稽（有110年12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0頁第12行可稽），而圓餅圖僅在司機回場後，若途中發生車禍肇事，或被告公司收到司機超速罰單，始主動撕下圖紙交給公司，供責任之判定﹔反之，則勿庸交給公司，故被告公司並未保留全數圓餅圖。再者，由於每輛車之出車和回程均不相同，各個司機作法亦非一致，即使有個別員工證稱其有將圓餅圖交還公司，但公司隨其個人之意願，殊難以此證明原告亦有交還公司，因此其證言尚難據為其有利之證明，蓋原告理應就其每次交付圓餅圖，且係何時、何地、交給公司何人等事實負責舉證。又既然圓餅圖必須交給公司，何以原告手中，卻仍持有4張圖紙（如原證3所示），豈非矛盾？再觀其中只有一張有原告簽名，其餘3張均未簽名，明顯是臨訟向其他司機索取別車之圓餅圖，佯裝妄稱係伊每日除正常工作8小時外，又延長工時6至8小時之假象，且其每日工作達14小時以上，已超出常人體能所能負荷，違反常情，對此異常狀況亦未舉證以實其說，況且疫情衝擊，整體經濟下滑，被告公司業務也非興旺，所言明顯虛偽不實，殊難置信。
 2、又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之出勤紀錄，非以圓餅圖為絕對唯一，蓋被告公司雖無要求司機每日簽到或者打卡，然仍有要求司機，有要求司機凡出車回來時，一定要填寫「交接日報表」，就其接送貨之時間，車程、車種、完成時間及車況…等逐一紀錄，倘有延長工時之情形，仍須記明其接班時間（即出車時間）及交班時間（即回場時間），並由勞工本人親自簽名後交給公司經理柯文賢審閱，再交由會計，依司機每日工作之內容、給薪制度核給工資及獎金，若確有延長工時，則另算付加班費，自屬翔實真確可信，且已符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所規範之出勤紀錄特徵。
 3、再者，被告公司車輛雖均有備置圓餅圖，但圓餅圖充其量僅能證明該部車輛停留在外的時間，但不足以證明司機（含原告）是否處理與其職務有關之工作，以及是否出於被告認為有延長工作時間，對於勞工必要所為之要求；況原告已於言詞辯論期日中自承沒有與被告約定幾點需開始工作，也無須打卡，工作行程、時間可以自由安排（有110年10月20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第24行可稽）等語，且曾跟隨過原告見習工作之證人陳昱豪並證稱，原告不僅會在出車期間安排休息、吃飯時間，亦會安排購買名產、拜訪親友等私人事務，原告甚至曾向被告要求安排前往屏東工作，以便讓原告使用公司車輛幫兒子載運比賽用之車輛回臺北（有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1頁第10行、第12頁第17行、第17頁第14行可稽）。且行車圓餅圖只要車輛引擎在發動中即會有紀錄，並無法區別駕駛該車之貨車司機是否係在執行被告所指定之運送工作，抑或在休息中或從事與工作全然無關之活動。
 4、故被告為求公平計算原告等貨車司機之薪資，係由司機自行填載「交接日報表」（如被證8、被證10所示）後，主管再以鉛筆批核、計算，此與證人陳昱豪所證稱：「（這份表單的用途為何？）記錄當天的工作。（公司是否會依表單來核發薪水？）會。（公司會再審核表單內容的正確性嗎？怎麼審核？）會。會用簽收單審核。（簽收單是什麼？）廠商的簽收單。（會用圓餅圖審核嗎？）圓餅圖只會審核當天是否出車。（實際的工作時間是依照交接日報表還是依圓餅圖為準？）會依交接日報表為準。」（有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4頁第7行可稽）相符。從而得以確認，行車圓餅圖無法區別駕駛該車之貨車司機是否係在執行被告所指定之運送工作，抑或在休息中或從事與工作全然無關之活動，故應以「交接日報表」計算原告之工作時間，方屬公允。
 5、綜上，另被告既已提出原告離職前5年之交接日報表，原告焉能不予理會，反妄稱未有圓餅圖，應依照其製作之附表工時為準，乃荒謬無稽之語。另參諸北高行102年簡上字第88號判決要旨「上訴人主張，其有於正常上班時間前，提早至工作場所或動身前往外地出差，然上開時間提早至工作場所，並非延長工時之範圍，而動身前往外地出差部分應屬差旅費之支領範圍，尚難以此等主張其有延長工時之必要」，由此可見，勞工自行提前或延後動身出勤，並非全屬延長工時，是本件自難以原告自行虛擬之出車及回場時間算付工時，而推論有延長工時之情形，從而其請求給付加班費等差額。是以，原告應就其片面製作加班費附表之時數、時薪對照卷附之交接日報表上伊自己填寫之工作時數，列表互核是否相符？並載明其出處依據，負舉證責任，以實其說。
(三)兩造已合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
 1、參以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293號、85年台上字第1973號、桃園簡易庭100年桃勞簡字第35號判決意旨，被告每月所給付之薪資及獎金已包含平日加班費、假日出車加班費，並另給付一筆固定加班費，以避免加班費不足，依被告公司制度所發給之加班費，已高於法定加班費，且被告公司之獎金制度係經原告本人及被告所屬全體司機同意，自應受上開工資核算方式之拘束，嗣後有加班時即不得再請求加班費，兩造既曾達成以績效獎金取代加班費之勞資合意，自有拘束兩造之效力。況實務見解對「汽車貨運業」此類工作時間較彈性之職業，均肯認勞資雙方得以「距離」、「趟次」、「櫃數」為判斷工作時長之依據而為加班費之給付，且加班費之給付不以名目上列為加班費為必要（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勞上易字第10號、高等法院109年度重勞上字第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是依上開說明，司機可彈性安排工作時間、工作性質特殊，故薪資制度之設計與一般行業有別，證人陳昱豪就會議記錄（如被證2所示）及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所載之獎金計算方式亦證稱：「（不同地點有不同金額的高低是因為什麼原因有差別？）距離遠近。（是因為距離比較遠會花比較多時間給予比較高的補貼嗎？）是。」（有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1頁第3行可稽），綜合上情，足認被告現行薪資計算方式，已考量因往返不同縣市之距離及所需時間不同，而同意就司機運送車輛往返較遠之縣市時，給予較高之獎金，獎金制度已將超時工作之費用，以獎金之形式補貼予包括原告在內之司機，進而代替法定加班費之計算。
 3、而被告給付予所有司機之「工作獎金」乃由「地區獎金」、「運送補貼」所組成，「地區獎金」依司機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所列之「汽車族-地區獎金」表核給，視司機當日運送最遠之縣市，決定地區獎金數額。舉例而言：依交接日報表所載，原告於109年11月3日運送最遠之地點為高雄，當日「地區獎金」為2,600元。依被告公司詢問所屬司機之工作狀況，在正常情況之下，司機往返嘉義及嘉義以北之運送工作，都可以在8小時內完成，故臺南及其以南之地區，地區獎金超過1,950元之部分係對延長工時之補貼，應視為地區獎金所含之加班費，舉例而言，司機前往高雄之地區獎金為2,600元，其中650元為地區獎金所含之加班費【計算式：2,600－1,950＝650】；「運送補貼」亦依司機獎金手冊核給，視司機當日運送工作之內容及數量，決定運送補貼數額。舉例而言：依交接日報表所載，原告於109年11月3日運送之20臺車，項目包含主趟（已涵蓋於「地區獎金」）、由公司出發運送一般車輛（100×6＝600）、一般車輛轉運（100×1＝100）、額外收轉一般車輛（200×4＝800）、額外收轉特殊車輛（300×1＝300）、一般車輛收回轉運站（120×5＝600）、特殊車輛收回轉運站（150×1＝150），當日「運送補貼」為2,550元。而原告等司機所使用之貨車，其板架可以放置8臺車，依被告公司詢問所屬司機之工作狀況，在正常情況之下，臺南以南地點，在8小時內至少可以完成：南下8臺、北上8臺、其他轉運2臺，共計18臺車，故運送車輛超過18臺之部分，應視為運送補貼所含的加班費。舉例而言：原告於109年11月3日運送20臺，當日「運送補貼」為2,550元，其中255元為地區獎金所含之加班費【計算式：20－18＝2、2,550÷20×2＝255】。
 4、是以，被告公司之獎金制度係經原告本人及被告所屬全體司機同意，自有拘束兩造之效力，蓋參以被證2之會議記錄，柯文賢證稱：「這張會議是司機自己去擬定打出來的字，都是司機自己的訴求，交給我，所以我見過會議記錄，這是草稿。（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這個會議是原告所號召的，這份也是原告自己打的？）是。（當天為什麼原告想要召開這個會議？）……我就跟司機說明政策，司機們有什麼訴求？有想要在哪方面加薪？所以司機就召開會議。原告很熱心就去問大家的意見。（公司是否有採納這個意見？）這個版本是原告給我的，我把這個版本給總經理，最後由總經理作定奪，最後是採取這個版本，全部採用。」、「（實施之後有沒有司機對加班費有異議？）沒有。」（有110年12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第8行、第5頁第1行可稽）。從而，應認兩造既曾達成以獎金取代加班費之勞資合意，自有拘束兩造之效力，故原告已默示拋棄加班費之請求權，自無法再依勞基法第24條向公司重複索取加班費，然原告竟在無異議持續領取依其要求調整之被告公司制度獎金6年後，突然翻異其詞，請求被告另行給付加班費，自顯無理由。
(四)小結
 1、是以，國道車流狀況影響司機之工作時間及品質甚鉅，被告若硬性要求司機應在指定時間工作，反而可能因塞車增加司機之總工作時間或休息時間不足，進而造成員工不滿反彈以及行車風險，被告公司順應此行業之特殊性，盡可能給予所屬之司機安排工作時間之彈性，包含原告在內之司機不僅得依其經驗判斷如何安排工作，避開交通尖峰時段、車商休息時間，更得自由安排在運送車輛之期間進行私人活動。
 2、上情亦與證人柯文賢所證稱：「司機自己決定幾點開始工作，出去之後所有的過程只有司機個人知道需要多久時間或是多少的精神，他個人可以拿捏，也可以休息。」、「（幾點抵達是否有在工作範圍內？）沒有，客戶幾乎沒有要求幾點要完成，但是多數都是前一天派的單當天完成就可以。至於要不要完成也可以看你個人的情形。司機也可以當下跟公司拒絕不去。」同筆錄證人陳昱豪證稱：「（車商八點可能還沒開門，為何需要早上五點就開始領車工作？）避開尖峰時段，是司機自己做決定的，不是公司要求的。（私人事務部分，你會做什麼樣的私人事務？）買名產，大概花四十分鐘。（是否有可能會拜訪朋友或找其他人一起用餐？）有可能。（要花多少時間？）不一定。」相符（有110年12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可稽）。
 3、從而，被告現實上無法僅據原告使用車輛之時間計算司機工時，方有以會議記錄（如被證2所示）及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之獎金計算方式，代替法定加班費計算方式之必要。而依被告公司制度所發給原告之加班費，既已高於法定應給付之加班費數額，原告自無從另行主張被告應給付加班費甚明。且依被告每月加班費數額表計算之「年度積欠總加班費」欄（105年至107年部分如民事答辯（八）狀所附【附表6】(參卷三第441頁以下)；108年至110年部分如民事答辯（六）狀所附【附表3】(參卷三273頁以下)所示），被告業已足額給付每月加班費予原告；縱以各月份分別觀察，扣除當月已領加班費後，被告仍須給付原告加班費之月份（參照民事答辯（十一）狀第2頁表格），其所欠之數額皆足以被該月工作獎金所含加班費總計數額所涵蓋，原告請求被告另行給付加班費，應為無理由。
 4、退步言之，就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加班費部分，被告雖已表示意見如【附表3】、【附表6】，認被告公司制度所發給原告之加班費，已高於法定應給付之加班費數額，惟此計算方式係由被告依照原告交接日報表內容所載，為審核其實際工作時數而有將「用餐時數」扣除之時數主張。若本院認為被告扣除之原告用餐時數過高，被告在已無給付原告加班費義務之前提下，仍願為體恤原告，而做出最大誠意之讓步：將原告所有用餐時數皆「不列為計算實際工作時數之扣除項」（此計算方式非兩造先前所依循或已達共識之計算方式）。據此，被告另提出用餐時數以「0小時」計算之105年5月至110年1月每月加班費數額表如民事辯論意旨狀所附【附表10】(參卷四209頁以下)，其計算式為【被告尚待給付之加班費＝每月原告應領加班費−原告薪資單所列加班費−工作獎金所含加班費】經計算過後，被告尚待給付原告之加班費總額為4萬8,761元【計算式：105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1萬7,205元＋106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1萬8,100元＋107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9,054元＋108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1萬4,191元＋109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2萬6,738元＋110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327元＝4萬8,761元】。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為無理由
(一)原告已填載放棄休假切結書
 1、被告前於105年12月26日曾公告公司之請假、休假規定，要求包含原告在內之司機，縱使公司沒有排定運送工作，也應出席並填寫交接日報表，未出席者應請假，或視為請特休假（如被證16之被告公司公告所示）。而被告雖有前述規範，然在執行層面則較為鬆散，縱使司機在未指定運送工作之日未前往公司填寫交接日報表時，亦未逐日要求司機完成請假手續，而僅係在年度終了時，要求司機填載放棄休假切結書（如被證5之放棄休假切結書所示）。
 2、上情與證人柯文賢證稱：「（公司的請特休的程序為何？）沒有，想請就請。沒有在管司機是休什麼假。（假設司機是請特休假，公司內部會有相關文書做記載嗎？）事先或事後請特休假，公司會有請假單的文書，如果有正式請假，就會有資料。」（110年12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0頁第22行）此與證人劉淮民所證稱：「（拒絕公司派車時，要填寫假單或是出示證明？）不用，只要跟公司說就可以了。」（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9頁第5行），以及證人陳昱豪所述：「（請假可以先打電話跟公司說，但是事後要補假單？）是，但是有時候也不一定會補。」相符（有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9頁第28行可稽）、亦與證人陳昱豪所證稱：「（提示被證五的放棄休假切結書。是否簽過這樣的文件？為何會簽？）簽過，因為平常休假太多，都沒有用到特休假，覺得良心過意不去，所以簽署這張放棄的文件。」相符（有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5頁第14行可稽）。
 3、綜合上情，堪認被告公司對司機之請假管理鬆散，司機不願到班、臨時想休息均無要求即時完成請假之流程，應認原告等司機每年之特休假實際上均已休畢，甚至休假日數超過勞基法所要求之最低標準，故才同意簽署放棄特休假證明。
(二)原告曾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薪
 1、105年部分
　　原告於105年已申請特休日期為3月21日、3月22日、6月24日、8月8日、8月13日、9月8日、10月13日、12月1日、12月19日，共計9日。其中，10月13日原告係生病請假，然因原告經濟狀況不佳，經常與被告協調借調款項，再以薪資分期攤還（如被證15之請款單所示），斯時亦拜託被告不要以病假之方式計薪，故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薪。就原告借調款項、以特休假代替病假等要求，被告為照顧員工亦同意之，且為保障員工能獲得充足之休息，在原告需請1日病假之情況下，僅扣原告0.5日特休，然此係針對公司員工之特殊福利措施，原告既然實際上已申請105年10月13日為特休，並已獲得完整1日之特別休假，自無從請求被告給付該日應休特休而未休之薪資。
 2、106年部分
　　106年已申請特休日期為2月13日、5月2日、5月8日、6月26日、6月30日、7月3日、7月19日、8月7日、8月15日、8月23日、9月4日、9月25日、12月11日、12月12日、12月15日，共計15日。其中，6月30日、7月3日原告係生病請假，然因原告經濟狀況不佳，斯時希望被告不要以病假之方式計薪，故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薪，被告為照顧員工亦同意之，且為保障員工能獲得充足之休息，在原告需請1日病假之情況下，僅扣原告各0.5日特休，然此係針對公司員工之特殊福利措施，原告既然實際上已申請106年6月30日、7月3日為特休，並已獲得完整1日之特別休假，自無從請求被告給付該日應休特休而未休之薪資。　　　　
(三)小結
　　準此，原告除依被告公司之規定，向被告完成請假流程外（如被證11之被告公司員工請假卡所示），尚有大量於被告公司未指定運送工作時，即未依105年12月26日公告出席、請假之記錄，在105年高達11日，在106年則高達14日（如民事答辯（八）狀所附【附表5】原告歷年未出車及獎金計算表、民事答辯（十）狀所附【附表8】原告歷年休假及未出車日統計表所示），原告應請假而未請假，各該未出席之日數均應視為請假，並從特休假扣除，原告並因此簽署放棄特休假切結書予被告留存，堪認原告知悉且瞭解被告公司之請假規定及流程，是以原告請求給付特休應休而未休之補貼，並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退金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無理由
　　被告確已按照原告每月經常性給付之工資核實，依勞保局之要求標準為原告投保勞保之最高薪資級距5萬7,800元，並依勞退金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6％退休金，此有勞工退休金雇主提繳明細可證（如被證6所示），且原告工作十餘年來未曾異議，如今因故離職後，卻以自己虛擬杜撰之加班費灌入工資，造成薪資不當墊高膨漲，再以此泛指被告短提繳退休金云云，核與事實不符。且若是如此，則其每月之加班費不定，造成薪資多變，勢必每月調整變動金額，勞工保險局焉能核定伊應提繳之退休金若干？且事實上勞保局亦不允准被告公司如此操作，是以原告請求補提之勞退提繳金共11萬1,551元，亦無理由。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提繳勞退金違反誠信原則
(一)勞動契約為繼續性契約，長期繼續不斷地實現債之內容為其特性，故容許當事人在締約後不斷形成新的契約內容，產生新衍生的權利義務，從而對給付義務之內容以及履行的實施方法，也會有更詳盡的約定，此為雙方原來合意範圍外之補充契約；至於契約如何補充，則屬於私法自治之範疇，蓋與原契約之締結同其意義，唯應受交易慣習所拘束，在法律未規定，亦無交易慣習可循時，法官得依衡平原則為裁判，但不論交易慣習或衡平原則在理念上均應受到民法「誠實信用」原則所拘束。又勞工在正常之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為雇主提供勞務，除其提供勞務係基於雇主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外，勞工當無本於勞動契約或勞基法規定向雇主請求報酬之餘地，因其延長工作時間，本不在雇主預期之範圍中，勞工自無強使雇主受領其勞務給付之理。準此，雇主關於勞工有無加班事實及其必要，如已預先訂有相關規範，勞雇雙方自應遵循辦理始符誠信原則（桃園地院109年勞小字第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是以，原告自94年5月9日起受僱於原告，擔任貨車司機，兩造間勞動契約，初始約定3個月試用期，底薪7,500元，其薪資給付至終止試用之日為止，乙方不得要求甲方任何補償。94年8月9日後正式聘僱，重新約定底薪，自7,500元調為8,500元（原證1）。96年起薪資調整，除底薪外另加安全獎金、全勤獎金、固定加班津貼、工作獎金。99年4月起固定加班津貼從毎月3,500元調高為4,500元。100年9月起，除了上開薪資項目之外，另外還有加班費之給付（原證2）。此外104年5月20日勞資雙方會議決議，針對司機薪資底薪，按服務年資每滿一年調高500元，10年以上年資者調整到15,000元。另按工作送貨地區之遠近，調高不同獎金，固定加班津貼提高，假日出車加班費一律500元，此「新版計法以5月始計算」（被證2）。107年11月1日勞資再次協商，針對司機獎金，按不同車種（貨櫃碼頭、新竹汽車族）、各個地區，司機每趟獎金重估提高，並就加班費分為平日開工250元，假日開工500元（被證3）。足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動條件，仍不斷更新變動，本於私法自治，只要勞動條件，不違反公序良俗，又無低於勞基法之最低標準，自應受新契約之拘束，十餘年來，被告公司均依雙方議定之標準核算薪資給原告，且原告每月皆有薪資表，足供徵信，並按其所領工資提繳足額勞退金。
(三)是依上情，原告自94年5月起至110年止，任職被告公司已逾16年之久，自應知悉被告公司之駕駛員業務彈性，故多以固定加班費外加獎金方式，取代傳統行業之加班費之給付，而工作獎金、加班津貼等亦係依原告提議經勞資會議討論後訂立辦法，已實施多年，所有司機均遵照依循，也正因如此，原告每月受領之薪資顯然高於其他傳統上班族所領受之薪資待遇，足見原告不僅長時間未行使其權利，更主導公司薪資調整之會議，亦不見原告對加班費及勞退金之給付提出任何意見，長時間配合公司政策，不行使加班費及勞退金提撥等請求權。而自證人證述可知，被告公司係尊重員工之想法，並依照該會議結論予以薪資結構的調整，可見，原告曾經主動、完整表達自己欲主張之權利，也從未提及或主張前述加班費與勞保金提撥事宜，顯已創造使被告公司信賴之外觀。而被告公司與底下所有員工均係遵循上開工資給付模式，如此維繫公司安穩營運多年，若許原告出爾反爾破壞公司穩定之體制，將使公司營運陷入困境，連帶影響到的是其餘員工的工作權益，是以，從利益權衡的角度而言，亦應優先保護被告公司之體制，自屬當然。　　
(四)詎原告因個人因素於110年2月22日自請離職後，事隔3個月，突於110年5月底，妄稱其自94年5月9日起受僱於被告，每日加班6至8小時，被告均未給付加班費，則其虛列離職前5年加班費，繼將加班費灌入每月薪資內，墊高薪資所得，則要求被告尚應補提勞退金；然參照最高法院102年台上1732號、102年台上1766號判決意旨，本件原告明顯違反民法148條第2項之誠信原則，依權利失效理論，要難事後再行使其加班費請求權。抑有進者，查「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同法第1項亦有明文。本件原告空言主張其未領加班費，惟經核對原告交接報表之加班時數及時薪計算，加班費並無短少，反而被告多給原告作為加班補貼，明顯優於勞基法。基此，其所能取得之利益歸無或僅極微少，但被告公司內司機有十餘名皆屬資深，又有行政員工多人，其已離職數月，若觀其濫用權利之行使，其餘員工群體效尤，被告勢必動搖公司資本，損害甚大，如此，非不得視為原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乃為權利濫用，自非法之所許。
五、基於上述，聲明：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
(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本件原告主張其自94年5月9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貨車司機職務，嗣於110年2月22日離職，惟原告離職前每日多有加班6至8小時，然被告均未給付足額加班費；又原告離職前5年特休未休，被告亦未於每年及原告離職時折算工資予原告；另被告有高薪低報情事，並未足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爰聲明請求如上。本院茲就兩造之爭點，分析說明如下：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加班費205萬4,385元
(一)原告非責任制之適用對象
 1、被告雖於答辯狀引用勞動部勞動條3字第000000000號公告「商港碼頭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之車機操作員、地勤作業員、配艙作業員、解繫固作業員、車機維修員等為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工作者」、大法官釋字第726號解釋「只須對勞方有利，縱未經主管機關核備，該勞僱間之另行約定，亦非當然無效」，稱原告駕駛其專屬的聯結車出車至基隆港碼頭持提單，收取貨輪卸下的貨櫃車輛，並載送至託運人指定之處所交付，被告無法監控，且原告從不打卡或簽到、簽退，如此要難計算其係何時延長工時，因係責任制，並提出會議記錄（如被證2所示）及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稱全體司機均同意採定額補貼，捨棄勞基法第24條加班工資之計算規定，無論原告每月有無延長工時，或延長時間之長短不一，其每月薪資都有固定加班費4,500元之定額補貼，此為兩造合意之勞動契約等語。
 2、惟按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就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另行約定，以「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工作者」及「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為要件，惟被告未提出其曾向勞動主管機關就原告採責任制工時之核備證明，又按大法官釋字第726號解釋，上開約定如未經主管機關核備非當然無效，乃以「須對勞方有利」為前提，然依原告所稱約定方案，如超過法定正常工時，則加班費未按時數比例增計，無論加班時間長短，均採取固定、單一之加班費4,500元，相較於勞基法第24條加班工資之計算規定，對於勞方更為不利，自難認被告合於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與被告另行約定採責任制工時，故原告並非責任制之適用對象。
(二)被告時效抗辯為無理由
    按民法第126條所稱之「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者，係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延長工時及例、休假日加班費等均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次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起訴而中斷，而聲請調解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29條亦有明文。是以，原告請求之加班費核屬民法第126條規定之定期給付債權，消滅時效為5年。然本件原告係於110年2月25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0年4月26日調解不成立後，即於110年5月26日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有基隆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參（如原證5所示），而原告對被告僅請求自105年5月3日至000年0月00日間之加班費，未請求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日回溯5年即105年2月24日前之部分，並未罹於5年消滅時效期間，況被告亦曾於113年1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就105年5月起算部分之加班費同意不以時效抗辯為爭執，是被告時效抗辯為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之工時應認有據
 1、兩造關於工作時間之認定素有爭執，原告主張工作時間，應參考每日所需運載貨物車輛數量、取貨與交貨地點、里程數及餐費欄位予以綜合考量；被告則稱司機須填寫「交接日報表」就其接送貨之時間，車程、車種、完成時間及車況…等逐一紀錄倘有延長工時之情形，仍須記明其接班時間（即出車時間）及交班時間（即回場時間），再交由經理審閱、會計核給工資及獎金若確有延長工時，則另算付加班費，故「交接日報表」符合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所規範之出勤紀錄特徵。
 2、惟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出勤紀錄，包括以簽到簿、出勤卡、刷卡機、門禁卡、生物特徵辨識系統、電腦出勤紀錄系統或其他可資覈實記載出勤時間工具所為之紀錄，勞動事件法第38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出勤紀錄僅推定為工作時間，仍得參考其他事證資料，認定工作時間。準此，被告固稱「交接日報表」（如被證8所示）符合勞基法第30條第5項、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所規範之出勤紀錄特徵，然「交接日報表」，無論工作日是否有發生延長工時之情形，均未填載任何具體之「接班時間」、「交班時間」，或其他足以單獨估算原告工作時間之資訊，其內容僅為記載原告載送起訖地點、表徵趟次，用以核算工資、餐費之單據，欠缺覈實記載出勤時間之功能，是被告提出之「交接日報表」並未具備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所規範之出勤紀錄特徵，是被告抗辯原告之工時應依交接日報表認定為無理由。
 3、又雇主是否確依勞基法第35條規定給予勞工休息時間，得由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工作日誌等資料或訪談勞工以為判定；汽車駕駛工作時間之紀錄除輔以行車紀錄器、GPS紀錄、駛車憑單(派車單)外，亦可輔以客戶簽收紀錄以為佐證。主管座車之主管，亦應負有記錄駕駛工作時間或簽認工作時間紀錄之義務（系爭指導原則第3條第4項第4款後段、第6款參照）。然被告並未提出圓餅圖（即行車紀錄器），且負責審閱交接日報表之經理亦未記錄原告工作時間，則本院認為，被告既稱「被告公司順應此行業之特殊性，盡可能給予所屬之司機安排工作時間之彈性，包含原告在內之司機不僅得依其經驗判斷如何安排工作」；且柯文賢亦證稱：「司機自己決定幾點開始工作，出去之後所有的過程只有司機個人知道需要多久時間或是多少的精神，他個人可以拿捏，也可以休息。」，則關於具體工時實際進行運送、安排工作時序之司機較諸於被告，更知之甚詳，是原告參考每日所需運載貨物車輛數量、取貨與交貨地點、里程數及餐費欄位予以綜合考量，所統計出之當日工作時長（如附件1加班費計算表所示）應可採信。
(四)兩造未合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
 1、被告雖稱因司機可彈性安排工作時間、工作性質特殊，故薪資制度之設計與一般行業有別，故被告每月所給付之薪資及獎金已包含平日加班費、假日出車加班費，故獎金制度已將超時工作之費用，以獎金之形式補貼予原告，並另給付一筆固定加班費，以避免加班費不足，且被告公司之獎金制度係經原告本人及被告所屬全體司機同意，並提出會議記錄（如被證2所示）及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稱原告自應受上開工資核算方式之拘束等語。
 2、惟查，被告提出之會議記錄（如被證2所示）雖有司機之簽名，然關於固定加班費，僅有以手寫之「6.固定加班費提高」、「7.假日出車加班費」，無法判斷是否為簽名後始填載之文句，且原告亦否認有同意以此作為加班費計算之勞動條件；又被告所提出之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關於加班費雖載有「平日開工250」、「假日開工500」，然此等文字係位列於「［訓練］老司機跟新司機的車班，一人一半」的標題下，依前後文義判斷，應係協助公司訓練新進人員之額外獎金，是否為全體司機延時工作時之加班費計算方式，仍有疑義；又其上雖載有地區獎金之計算方式，細繹其計算方式，乃以運送距離、運送車種，作為計算獎金加成方式，亦即相同運送數量、距離，特殊車種諸如：超跑、超高、超寬、故障、蓋車罩，均較諸一般車輛有更多之獎金，如到運送地點時未收到車、或遭臨時取消，則獎金將較少，未見有以「時間」作為獎金多寡之變因，自難地區獎金已考量超時工作之費用。
 3、是以，被告稱兩造已合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並無理由，自難認原告曾同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而捨棄依勞基法第24條之加班費工資計算方式。　
(五)被告應給付原告被告給付205萬4,385元之加班費
 1、按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2、又按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工資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如為勞務性給與及經常性給與性質即屬工資。原告所領薪資數額均如附表一當月薪資項下所示，被告固對曾經核發原告上開金額並未否認，僅辯稱其中給付項目中之安全獎金、全勤獎金非屬薪資而為爭執。本院認上開2項給付均與勞工勞務付出具有對價性，且參照原告薪資表屬經常給付範圍，是以應屬薪資要堪認定。是以原告主張附表一所示當月薪資欄位所載金額均為薪資應屬有據。
 3、綜上，原告非責任制之適用對象，被告時效抗辯為無理由，且兩造未合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而本件原告之每日工時如前述，應參考每日所需運載貨物車輛數量、取貨與交貨地點、里程數及餐費欄位予以綜合考量而，是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之規定，將屬於延長工時部分，依據上開規定，區分統計為附件1之加班前兩小時、加班兩小時後時兩類，依當日時薪計算，計算每月加班費總額，再扣除扣除被告已給付之加班費（含固定加班費）後，算得自105年5月起至000年0月間，每月得請求之加班費金額，加總後為205萬4,385元，遂請求被告給付之，經核均屬正確可採。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6萬6,747元
(一)被告對於原告於105年尚有8日、106年尚有3日、107年尚有9日、108年尚有7日之特休未休、並以每年度4月份之日薪計算特休未休工資並不爭執，然因原告未填寫交接日報表、亦未填寫請假單，依照規定可以扣除特休，是原告已無特休未休天數（有113年1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第4頁可稽）。然如被告於其答辯理由「二、(一)原告已填載放棄休假切結書」一節所陳，被告雖有前述規範，然在執行層面則較為鬆散，僅係在年度終了時，要求司機填載放棄休假切結書（如被證5所示），然觀察上開切結書所載文字，僅有表達無法完成特休假，充其量僅係放棄該年度之休假權利，並未論及一併放棄不請求，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勞工因特休未休所得請領之工資，是被告所辯並無理由。
(二)承前述，原告於105年尚有8日、106年尚有3日、107年尚有9日、108年尚有7日之特休未休，而原告於106年4月、107年4月、108年4月及109年4月工資分別為6萬7,360元、7萬9,458元、7萬6,218元、7萬7,090元，每日工資分別為2,245元、2,648元、2,540元、2,569元，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6萬6,747元【計算式：2,245元×8日＋2,648元×3日＋2,540元×9日＋2,569元×7日＝6萬6,747元】為有理由。
(三)至被告抗辯原告經常與其協調借調款項，再以薪資分期攤還，亦拜託被告不要以病假之方式計薪，故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薪，並提出請款單為證（如被證15所示）等語，應無理由。蓋該請款單僅足證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不足證明原告曾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薪，並予敘明。
三、被告應提繳24萬2,244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一)關於原告勞退金之提繳，被告雖以其係按照原告每月經常性給付之工資核實，為原告投保勞保之最高薪資級距5萬7,800元，並依勞退金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6％退休金，有勞工退休金雇主提繳明細（如被證6所示）可證，且原告工作十餘年來未曾異議，現將加班費灌入工資，造成薪資不當墊高膨漲，再以此泛指被告短提繳退休金，核與事實不符等語為抗辯。
(二)然按工資乃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基法第2條第3款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被告既對於加班費屬於薪資之一部，應計入勞退提撥並不爭執（有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第2頁可稽）然則如前述，被告尚有應給付原告加班費之義務，依上開規定，即應補繳加計核實加班費後之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之退休金，故被告所辯為無理由。
(三)是以，是原告依上開規定，將其自96年1月起至000年0月間、自105年5月起至000年0月間，各月之薪資總額、對應之應提繳級距，與被告實際提繳級距之勞退提繳差額列於附表2，分別為5萬7,612元、18萬4,632元，加總後為24萬2,244元【計算式：5萬7,612元＋18萬4,632元＝24萬2,244元】，經核均屬正確可採，是原告請求被告提繳至其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　　　　
四、被告抵銷及違反誠信原則等抗辯為無理由
(一)被告雖以被證7臚列各項原告應扣之款項，經原告否認該表格之形式及實質上之真正，嗣被告就各筆款項未進一步舉證說明，要難認被告對原告有各該款項之債權存在，則被告顯無債權得以對原告為抵銷，是被告之抵銷抗辯為無理由。　
(二)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兩造為勞工及雇主，本得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行使其權利，倘原告基於其他考量而未行使，為其決定權之展現，並無從推認原告曾放棄或不得依法行使其權利，且被告有前揭未給付足額加班費、未給付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原告受有損害之違背勞工法令事由，原告依法請求上開事項，且就加班費亦僅請求時效範圍內之部分，其行使權利並未違反誠信原則，亦非權利濫用，被告之抗辯，自不足採。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03條、第233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查原告請求加班費205萬4,385元、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6萬6,747元，合計212萬1,132元部分，核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被告均自給付期限屆至起負遲延責任。本件原告僅請求自110年3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205萬4,385元、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6萬6,747元，合計212萬1,132元及遲延利息，以及請求原告提繳24萬2,244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肆、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以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伍、本件係就勞工之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陸、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王翠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官佳潔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16號

原      告  楊慶韋  

訴訟代理人  蔡菘萍律師

複代理人    楊智全律師

被      告  和盛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健智  

訴訟代理人  王志超律師

複代理人    鍾璨鴻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祖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2萬1,132元及自民國110年3月2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24萬2,244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

工退休金專戶。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2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212萬1,132元

、新臺幣24萬2,24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因事實

　　原告自民國94年5月9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貨車司機職務，

    此有員工試用暨聘僱契約書可稽（如原證1所示），每月經

    常性薪資為新臺幣（下同）6萬至7萬元，此有薪資條可稽（

    如原證2所示），嗣原告於110年2月22日離職，惟原告離職

    前每日多有加班6至8小時，然被告均未給付足額加班費；又

    原告離職前5年特休未休，被告亦未於每年及原告離職時折

    算工資予原告；另被告有高薪低報情事，並未足額為原告提

    繳勞工退休金，爰依下述法律主張請求原告給付加班費、特

    休未休折算之工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所

    設立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請求項目與法律主張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加班費205萬4,385元 

 1、原告於105年5月1日起至000年0月00日間，每日實際工作時

    間、每日實際加班時數、及依據各該月份原告領取薪資計算

    時薪後，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平日加班加班費

    計算方式計算加班費，並扣除被告已給付加班費金額後，逐

    日計算上開時間被告尚積欠未給付原告之加班費如附件1所

    示，合計為205萬4,385元。

 2、原告並不適用責任制工時

　　被告公司未曾向其所屬之勞動主管機關基隆市政府辦理勞基

    法第84條之1之責任制工時核備，且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亦

    未有約定原告有適用責任制工時，被告辯稱兩造間有適用責

    任制工時乙節，要與事實不符。　　

 3、原告之工時主張可採

 (1)按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

    、第84條第1第1項；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1項及第5

    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8條、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

    導原則（下稱系爭指導原則）第2條第4點及第6點之規定，

    併參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2505號、106年台上字第1221號

    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9年上字第236號判決、本院107年重

    勞訴字第5號判決意旨。

 (2)被告雖抗辯原告出車後，只要有發動車輛，車上之圓餅圖即

    開始記錄，但無法判斷原告是在工作或休息，被告無法監控

    ，因此工資係以趟次計算而非以工作時間長短，又被告亦主

    張因原告工作之特殊性，原告可自行以派車單所示托運交車

    之區域及地點遠近，自行選擇於清晨或其他時間出車，無法

    徒以交接日報表計算原告工作時間。然以，被告自承公司之

    每位司機均有固定配置一臺專用聯結車，車上均載有圓餅圖

    ，於每日運送工作結束後，被告均要求原告將行車圓餅圖繳

    回，原告任職期間之行車圓餅圖現均由被告持有保管中，則

    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8條及系爭指導原則第2條第4點及第6

    點規定，被告所持有之原告行車圓餅圖為證明原告出勤時間

    之證據，且原告於起訴狀已要求被告提出原告任職期間每日

    工作後所產生之行車圓餅圖，被告迄今仍拒絕提出，實則原

    告每日均超時加班，被告為免此違法之事實遭查知而故意拒

    絕提出，已有刻意隱匿職務上所持有之證物之行為。而行車

    圓餅圖上只要是行駛期間均會有速度之記載，又被告所稱可

    能因貨輪延遲進港卸貨，原告可能因等候而在車上睡覺休息

    ，然此皆為原告之工作時間，倘被告認圓餅圖上所載之工作

    時間非原告之實際工作時間，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規定，

    係於被告有備置出勤紀錄為前提，故本件仍應由被告舉證原

    告每日之出勤時間。且行車圓餅圖係用以紀錄司機工作時間

    之出勤紀錄，係屬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8條及系爭指導原則

    第2條第4點及第6點規定雇主所應備置之法定文件，依勞基

    法第30條第5項之規定，被告依法至少應保存5年，然本件被

    告竟偽稱原告並未繳回行車圓餅圖，經證人劉淮民明確證稱

    被告每日均有要求繳回原餅圖及日報表，若未繳回公司亦會

    向司機索取，顯見被告所述不實，是依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

    、第36條第1項及第5項之規定，即可認定原告所述有加班之

    事實為真。

 (3)又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被告有備置原告出勤

    紀錄之義務，且該出勤紀錄亦應記載至分鐘為止，惟本件被

    告除提出交接日報表外，又否認交接日報表得作為每日工作

    時間之計算，亦否認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被告迄今無法提

    出有關原告任職期間之出勤紀錄。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1

    項及第5項之規定及立法理由，被告拒絕提出可認定原告工

    作時間之文書，顯係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法定應備置之文件

    ，而故意妨礙本件訴訟之進行。　　

 (4)綜上，本件原告提出之加班費計算表（如附件1所示），係

    原告依據交接日報表每日所需運載貨物車輛數量、取貨與交

    貨地點、里程數及餐費欄位予以綜合考量所提出之結果，如

    被告認上開工作時間之認定有何錯誤，則被告僅需提出原告

    於各該日期之行車圓餅圖相互勾稽後即可知悉原告主張有無

    錯誤，而非先以工作時間應依交接日報表認定，復稱交接日

    報表無法作為工作時間認定之矛盾抗辯，是揆諸前揭本院10

    7年重勞訴字第5號判決意旨，備置出勤紀錄既為被告於勞基

    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之法定義務，且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

    第1項及第5項規定，本件亦已命被告提出而被告仍為拒絕，

    以達妨礙訴訟之目的，本件即應以原告主張之工作時間作為

    加班費認定之依據，此部分之不利自應由被告承擔。

 3、原告未同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

　　被告辯稱原告有同意被告得以獎金制度及固定加班費作為給

    付加班費之合意，捨棄勞基法第24條之加班費工資計算。然

    被證2僅係被告單方面製作之文件，於被告製作後通知原告

    等員工知悉有此文件並經原告閱覽且要求原告簽名而已，其

    上原告並未有任何同意之語句，原告否認有同意以此作為加

    班費計算之勞動條件。況以原告每日均須加班8小時之情況

    ，縱（假設語氣）有定額補貼加班費，該加班費之計算亦不

    足勞基法第24條規定之額度，亦低於以基本工資計算所得之

    加班費，該規定亦因違反勞基法之規定而無效。又原告於任

    職期間就被告未給付加班費為單純之沈默，何以得認為兩造

    間已有就加班費之計算為何種合意？實際上於勞工離職後再

    對雇主請求給付加班費者，多有所聞，不得僅因勞工於任職

    期間為避免與雇主因請求加班費爭執發生衝突而暫時不為請

    求，遽認原告不會於離職後另行對被告起訴請求給付加班費

    。再者，被證3之內容亦為被告單方面製作之文件，原告否

    認該文件之形式上真正，且該獎金之計算實際上僅係被告將

    原告等勞工可得之工資以不同名目而為給付，實際上仍具勞

    務之對價及經常性給予之要件，為工資之一部。是兩造間並

    未有合意每月加班費以固定加班費為計算，且依最高法院之

    見解，加班費之計算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計算，且計算基

    礎不得低於該條之強制規定，被告提供之每月固定加班費之

    數額，顯低於勞基法第24條規定，應為無效。

 4、小結

　　是本件原告自任職於被告處後，因原告職務為貨車司機，每

    日除正常工時8小時外，尚須加班6至8小時，始能完成每日

    之工作，此有行車圓餅圖可稽（如原證3所示），又原告扣

    除被告已支付每日逾8小時之趟次費用後，重新計算每日可

    得之加班費，是105年5月至110年1月之加班費，經加總後被

    告尚應給付原告205萬4,385元（各月、各年度加班費總額如

    附件1所示）。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6萬6,747元

 1、原告並未放棄請領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

　　按勞基法第38條之規定，本件被告抗辯原告依放棄休假切結

    書（如被證5所示）可知原告有放棄請特別休假云云，惟觀

    諸放棄休假切結書僅有之106、108年度部分，未見被告所稱

    之107年度部分，且該切結書之內容僅登載：「原告放棄未

    休完之特別休假，因本人有經濟上的需求要養家，所以無法

    休完特休假。」，其意思是指原告因工作繁忙而無法將全數

    特別休假用完，惟原告並未拋棄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

    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其上既已記載原告有經濟上養家需求

    ，焉有可能放棄被告應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被告所辯係刻

    意扭曲該切結書之真意。

 2、被告仍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

　　而原告自106年至110年可享有之特休分別為17日、18日、19

    日、20日及21日，依本件被告提出之被證4特休假表格，105

    年、106年、107年及108年尚分別有8日、3日、9日及7日特

    別休假，而原告係於94年5月9日到職，則被告應於每年5月8

    日折算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予原告，且特休日薪資應以前一

    個月之一日工資作為計算基礎，而原告於106年4月、107年4

    月、108年4月及109年4月工資分別為6萬7,360元、7萬9,458

    元、7萬6,218元、7萬7,090元，每日工資分別為2,245元、2

    ,648元、2,540元、2,569元，則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

    資6萬6,747元【計算式：2,245元×8日＋2,648元×3日＋2,540

    元×9日＋2,569元×7日＝6萬6,747元】。　

(三)被告應提繳24萬2,244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退休金專戶

    按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

    1項之規定，原告任職期間，被告就原告勞退提繳之級距有

    高薪低報情事，並未計入原告可得之加班費，導致被告每月

    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均有短少，是依上開規定，自96年1月起

    至000年0月間，原告之勞退提繳差額為5萬7,612元；自105

    年5月起至000年0月間，原告之勞退提繳差額為18萬4,632元

    ，是該等期間被告應提繳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退休金專戶之金額為24萬2,244元【計算式：5萬7,612元＋18

    萬4,632元＝24萬2,244元】（各月勞退提繳差額如附件2所示

    ）。

三、對被告抵銷抗辯之意見

　　被告於被證7臚列各項原告應扣之款項云云，惟此未見被告

    就各項主張提出證據以實其說，原告否認該表格之形式及實

    質上之真正，請被告善盡舉證責任。

四、基於上述，聲明：

    如主文第1、2項所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為無理由

(一)時效抗辯

　　按民法第126條之規定，併參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

    號判決意旨，延長工時及例、休假日之報酬請求，顯係具有

    薪資債權之性質，且屬於按月給付之一部分，自有5年時效

    期間之適用。而原告係於110年5月26日始將起訴狀送達本院

    ，故於起訴書送達翌日起5年前之加班費請求已罹於時效而

    消滅被告自無給付之義務，是被告僅就自105年5月起至110

    年1月部分行實體答辯，就加班費自105年5月起算部分不爭

    執時效抗辯，先予敘明。

(二)原告之工時應依交接日報表認定

 1、原告固主張貨車上設置之行車圓餅圖可記載出勤時間，並聲

    請本院命被告提出其任職期間之全部行車圓餅圖，而被告拒

    絕提出云云。然依照被告公司規定，司機並無將圓餅圖交還

    予公司之義務，且被告公司不以圓餅圖作為員工出勤、工時

    之依據，故未嚴格要求司機將圓餅圖交還予被告，此有證人

    即經理柯文賢證詞可稽（有110年12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0

    頁第12行可稽），而圓餅圖僅在司機回場後，若途中發生車

    禍肇事，或被告公司收到司機超速罰單，始主動撕下圖紙交

    給公司，供責任之判定﹔反之，則勿庸交給公司，故被告公

    司並未保留全數圓餅圖。再者，由於每輛車之出車和回程均

    不相同，各個司機作法亦非一致，即使有個別員工證稱其有

    將圓餅圖交還公司，但公司隨其個人之意願，殊難以此證明

    原告亦有交還公司，因此其證言尚難據為其有利之證明，蓋

    原告理應就其每次交付圓餅圖，且係何時、何地、交給公司

    何人等事實負責舉證。又既然圓餅圖必須交給公司，何以原

    告手中，卻仍持有4張圖紙（如原證3所示），豈非矛盾？再

    觀其中只有一張有原告簽名，其餘3張均未簽名，明顯是臨

    訟向其他司機索取別車之圓餅圖，佯裝妄稱係伊每日除正常

    工作8小時外，又延長工時6至8小時之假象，且其每日工作

    達14小時以上，已超出常人體能所能負荷，違反常情，對此

    異常狀況亦未舉證以實其說，況且疫情衝擊，整體經濟下滑

    ，被告公司業務也非興旺，所言明顯虛偽不實，殊難置信。

 2、又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之出勤紀錄，非以圓餅圖為絕對

    唯一，蓋被告公司雖無要求司機每日簽到或者打卡，然仍有

    要求司機，有要求司機凡出車回來時，一定要填寫「交接日

    報表」，就其接送貨之時間，車程、車種、完成時間及車況

    …等逐一紀錄，倘有延長工時之情形，仍須記明其接班時間

    （即出車時間）及交班時間（即回場時間），並由勞工本人

    親自簽名後交給公司經理柯文賢審閱，再交由會計，依司機

    每日工作之內容、給薪制度核給工資及獎金，若確有延長工

    時，則另算付加班費，自屬翔實真確可信，且已符合勞基法

    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所規範之出勤紀錄特徵。

 3、再者，被告公司車輛雖均有備置圓餅圖，但圓餅圖充其量僅

    能證明該部車輛停留在外的時間，但不足以證明司機（含原

    告）是否處理與其職務有關之工作，以及是否出於被告認為

    有延長工作時間，對於勞工必要所為之要求；況原告已於言

    詞辯論期日中自承沒有與被告約定幾點需開始工作，也無須

    打卡，工作行程、時間可以自由安排（有110年10月20日言

    詞辯論筆錄第3頁第24行可稽）等語，且曾跟隨過原告見習

    工作之證人陳昱豪並證稱，原告不僅會在出車期間安排休息

    、吃飯時間，亦會安排購買名產、拜訪親友等私人事務，原

    告甚至曾向被告要求安排前往屏東工作，以便讓原告使用公

    司車輛幫兒子載運比賽用之車輛回臺北（有111年1月5日言

    詞辯論筆錄第11頁第10行、第12頁第17行、第17頁第14行可

    稽）。且行車圓餅圖只要車輛引擎在發動中即會有紀錄，並

    無法區別駕駛該車之貨車司機是否係在執行被告所指定之運

    送工作，抑或在休息中或從事與工作全然無關之活動。

 4、故被告為求公平計算原告等貨車司機之薪資，係由司機自行

    填載「交接日報表」（如被證8、被證10所示）後，主管再

    以鉛筆批核、計算，此與證人陳昱豪所證稱：「（這份表單

    的用途為何？）記錄當天的工作。（公司是否會依表單來核

    發薪水？）會。（公司會再審核表單內容的正確性嗎？怎麼

    審核？）會。會用簽收單審核。（簽收單是什麼？）廠商的

    簽收單。（會用圓餅圖審核嗎？）圓餅圖只會審核當天是否

    出車。（實際的工作時間是依照交接日報表還是依圓餅圖為

    準？）會依交接日報表為準。」（有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

    筆錄第14頁第7行可稽）相符。從而得以確認，行車圓餅圖

    無法區別駕駛該車之貨車司機是否係在執行被告所指定之運

    送工作，抑或在休息中或從事與工作全然無關之活動，故應

    以「交接日報表」計算原告之工作時間，方屬公允。

 5、綜上，另被告既已提出原告離職前5年之交接日報表，原告

    焉能不予理會，反妄稱未有圓餅圖，應依照其製作之附表工

    時為準，乃荒謬無稽之語。另參諸北高行102年簡上字第88

    號判決要旨「上訴人主張，其有於正常上班時間前，提早至

    工作場所或動身前往外地出差，然上開時間提早至工作場所

    ，並非延長工時之範圍，而動身前往外地出差部分應屬差旅

    費之支領範圍，尚難以此等主張其有延長工時之必要」，由

    此可見，勞工自行提前或延後動身出勤，並非全屬延長工時

    ，是本件自難以原告自行虛擬之出車及回場時間算付工時，

    而推論有延長工時之情形，從而其請求給付加班費等差額。

    是以，原告應就其片面製作加班費附表之時數、時薪對照卷

    附之交接日報表上伊自己填寫之工作時數，列表互核是否相

    符？並載明其出處依據，負舉證責任，以實其說。

(三)兩造已合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

 1、參以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293號、85年台上字第1973號、

    桃園簡易庭100年桃勞簡字第35號判決意旨，被告每月所給

    付之薪資及獎金已包含平日加班費、假日出車加班費，並另

    給付一筆固定加班費，以避免加班費不足，依被告公司制度

    所發給之加班費，已高於法定加班費，且被告公司之獎金制

    度係經原告本人及被告所屬全體司機同意，自應受上開工資

    核算方式之拘束，嗣後有加班時即不得再請求加班費，兩造

    既曾達成以績效獎金取代加班費之勞資合意，自有拘束兩造

    之效力。況實務見解對「汽車貨運業」此類工作時間較彈性

    之職業，均肯認勞資雙方得以「距離」、「趟次」、「櫃數

    」為判斷工作時長之依據而為加班費之給付，且加班費之給

    付不以名目上列為加班費為必要（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

    度勞上易字第10號、高等法院109年度重勞上字第9號民事判

    決意旨參照）。

 2、是依上開說明，司機可彈性安排工作時間、工作性質特殊，

    故薪資制度之設計與一般行業有別，證人陳昱豪就會議記錄

    （如被證2所示）及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所載之獎金計

    算方式亦證稱：「（不同地點有不同金額的高低是因為什麼

    原因有差別？）距離遠近。（是因為距離比較遠會花比較多

    時間給予比較高的補貼嗎？）是。」（有111年1月5日言詞

    辯論筆錄第11頁第3行可稽），綜合上情，足認被告現行薪

    資計算方式，已考量因往返不同縣市之距離及所需時間不同

    ，而同意就司機運送車輛往返較遠之縣市時，給予較高之獎

    金，獎金制度已將超時工作之費用，以獎金之形式補貼予包

    括原告在內之司機，進而代替法定加班費之計算。

 3、而被告給付予所有司機之「工作獎金」乃由「地區獎金」、

    「運送補貼」所組成，「地區獎金」依司機獎金手冊（如被

    證3所示）所列之「汽車族-地區獎金」表核給，視司機當日

    運送最遠之縣市，決定地區獎金數額。舉例而言：依交接日

    報表所載，原告於109年11月3日運送最遠之地點為高雄，當

    日「地區獎金」為2,600元。依被告公司詢問所屬司機之工

    作狀況，在正常情況之下，司機往返嘉義及嘉義以北之運送

    工作，都可以在8小時內完成，故臺南及其以南之地區，地

    區獎金超過1,950元之部分係對延長工時之補貼，應視為地

    區獎金所含之加班費，舉例而言，司機前往高雄之地區獎金

    為2,600元，其中650元為地區獎金所含之加班費【計算式：

    2,600－1,950＝650】；「運送補貼」亦依司機獎金手冊核給

    ，視司機當日運送工作之內容及數量，決定運送補貼數額。

    舉例而言：依交接日報表所載，原告於109年11月3日運送之

    20臺車，項目包含主趟（已涵蓋於「地區獎金」）、由公司

    出發運送一般車輛（100×6＝600）、一般車輛轉運（100×1＝1

    00）、額外收轉一般車輛（200×4＝800）、額外收轉特殊車

    輛（300×1＝300）、一般車輛收回轉運站（120×5＝600）、特

    殊車輛收回轉運站（150×1＝150），當日「運送補貼」為2,5

    50元。而原告等司機所使用之貨車，其板架可以放置8臺車

    ，依被告公司詢問所屬司機之工作狀況，在正常情況之下，

    臺南以南地點，在8小時內至少可以完成：南下8臺、北上8

    臺、其他轉運2臺，共計18臺車，故運送車輛超過18臺之部

    分，應視為運送補貼所含的加班費。舉例而言：原告於109

    年11月3日運送20臺，當日「運送補貼」為2,550元，其中25

    5元為地區獎金所含之加班費【計算式：20－18＝2、2,550÷20

    ×2＝255】。

 4、是以，被告公司之獎金制度係經原告本人及被告所屬全體司

    機同意，自有拘束兩造之效力，蓋參以被證2之會議記錄，

    柯文賢證稱：「這張會議是司機自己去擬定打出來的字，都

    是司機自己的訴求，交給我，所以我見過會議記錄，這是草

    稿。（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這個會議是原告所號召的，這份也

    是原告自己打的？）是。（當天為什麼原告想要召開這個會

    議？）……我就跟司機說明政策，司機們有什麼訴求？有想要

    在哪方面加薪？所以司機就召開會議。原告很熱心就去問大

    家的意見。（公司是否有採納這個意見？）這個版本是原告

    給我的，我把這個版本給總經理，最後由總經理作定奪，最

    後是採取這個版本，全部採用。」、「（實施之後有沒有司

    機對加班費有異議？）沒有。」（有110年12月8日言詞辯論

    筆錄第3頁第8行、第5頁第1行可稽）。從而，應認兩造既曾

    達成以獎金取代加班費之勞資合意，自有拘束兩造之效力，

    故原告已默示拋棄加班費之請求權，自無法再依勞基法第24

    條向公司重複索取加班費，然原告竟在無異議持續領取依其

    要求調整之被告公司制度獎金6年後，突然翻異其詞，請求

    被告另行給付加班費，自顯無理由。

(四)小結

 1、是以，國道車流狀況影響司機之工作時間及品質甚鉅，被告

    若硬性要求司機應在指定時間工作，反而可能因塞車增加司

    機之總工作時間或休息時間不足，進而造成員工不滿反彈以

    及行車風險，被告公司順應此行業之特殊性，盡可能給予所

    屬之司機安排工作時間之彈性，包含原告在內之司機不僅得

    依其經驗判斷如何安排工作，避開交通尖峰時段、車商休息

    時間，更得自由安排在運送車輛之期間進行私人活動。

 2、上情亦與證人柯文賢所證稱：「司機自己決定幾點開始工作

    ，出去之後所有的過程只有司機個人知道需要多久時間或是

    多少的精神，他個人可以拿捏，也可以休息。」、「（幾點

    抵達是否有在工作範圍內？）沒有，客戶幾乎沒有要求幾點

    要完成，但是多數都是前一天派的單當天完成就可以。至於

    要不要完成也可以看你個人的情形。司機也可以當下跟公司

    拒絕不去。」同筆錄證人陳昱豪證稱：「（車商八點可能還

    沒開門，為何需要早上五點就開始領車工作？）避開尖峰時

    段，是司機自己做決定的，不是公司要求的。（私人事務部

    分，你會做什麼樣的私人事務？）買名產，大概花四十分鐘

    。（是否有可能會拜訪朋友或找其他人一起用餐？）有可能

    。（要花多少時間？）不一定。」相符（有110年12月8日言

    詞辯論筆錄可稽）。

 3、從而，被告現實上無法僅據原告使用車輛之時間計算司機工

    時，方有以會議記錄（如被證2所示）及獎金手冊（如被證3

    所示）之獎金計算方式，代替法定加班費計算方式之必要。

    而依被告公司制度所發給原告之加班費，既已高於法定應給

    付之加班費數額，原告自無從另行主張被告應給付加班費甚

    明。且依被告每月加班費數額表計算之「年度積欠總加班費

    」欄（105年至107年部分如民事答辯（八）狀所附【附表6

    】(參卷三第441頁以下)；108年至110年部分如民事答辯（

    六）狀所附【附表3】(參卷三273頁以下)所示），被告業已

    足額給付每月加班費予原告；縱以各月份分別觀察，扣除當

    月已領加班費後，被告仍須給付原告加班費之月份（參照民

    事答辯（十一）狀第2頁表格），其所欠之數額皆足以被該

    月工作獎金所含加班費總計數額所涵蓋，原告請求被告另行

    給付加班費，應為無理由。

 4、退步言之，就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加班費部分，被告雖已

    表示意見如【附表3】、【附表6】，認被告公司制度所發給

    原告之加班費，已高於法定應給付之加班費數額，惟此計算

    方式係由被告依照原告交接日報表內容所載，為審核其實際

    工作時數而有將「用餐時數」扣除之時數主張。若本院認為

    被告扣除之原告用餐時數過高，被告在已無給付原告加班費

    義務之前提下，仍願為體恤原告，而做出最大誠意之讓步：

    將原告所有用餐時數皆「不列為計算實際工作時數之扣除項

    」（此計算方式非兩造先前所依循或已達共識之計算方式）

    。據此，被告另提出用餐時數以「0小時」計算之105年5月

    至110年1月每月加班費數額表如民事辯論意旨狀所附【附表

    10】(參卷四209頁以下)，其計算式為【被告尚待給付之加

    班費＝每月原告應領加班費−原告薪資單所列加班費−工作獎

    金所含加班費】經計算過後，被告尚待給付原告之加班費總

    額為4萬8,761元【計算式：105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1萬7,20

    5元＋106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1萬8,100元＋107年年度積欠總

    加班費9,054元＋108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1萬4,191元＋109年

    年度積欠總加班費2萬6,738元＋110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327

    元＝4萬8,761元】。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為無理由

(一)原告已填載放棄休假切結書

 1、被告前於105年12月26日曾公告公司之請假、休假規定，要

    求包含原告在內之司機，縱使公司沒有排定運送工作，也應

    出席並填寫交接日報表，未出席者應請假，或視為請特休假

    （如被證16之被告公司公告所示）。而被告雖有前述規範，

    然在執行層面則較為鬆散，縱使司機在未指定運送工作之日

    未前往公司填寫交接日報表時，亦未逐日要求司機完成請假

    手續，而僅係在年度終了時，要求司機填載放棄休假切結書

    （如被證5之放棄休假切結書所示）。

 2、上情與證人柯文賢證稱：「（公司的請特休的程序為何？）

    沒有，想請就請。沒有在管司機是休什麼假。（假設司機是

    請特休假，公司內部會有相關文書做記載嗎？）事先或事後

    請特休假，公司會有請假單的文書，如果有正式請假，就會

    有資料。」（110年12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0頁第22行）此

    與證人劉淮民所證稱：「（拒絕公司派車時，要填寫假單或

    是出示證明？）不用，只要跟公司說就可以了。」（111年1

    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9頁第5行），以及證人陳昱豪所述：

    「（請假可以先打電話跟公司說，但是事後要補假單？）是

    ，但是有時候也不一定會補。」相符（有111年1月5日言詞

    辯論筆錄第19頁第28行可稽）、亦與證人陳昱豪所證稱：「

    （提示被證五的放棄休假切結書。是否簽過這樣的文件？為

    何會簽？）簽過，因為平常休假太多，都沒有用到特休假，

    覺得良心過意不去，所以簽署這張放棄的文件。」相符（有

    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5頁第14行可稽）。

 3、綜合上情，堪認被告公司對司機之請假管理鬆散，司機不願

    到班、臨時想休息均無要求即時完成請假之流程，應認原告

    等司機每年之特休假實際上均已休畢，甚至休假日數超過勞

    基法所要求之最低標準，故才同意簽署放棄特休假證明。

(二)原告曾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薪

 1、105年部分

　　原告於105年已申請特休日期為3月21日、3月22日、6月24日

    、8月8日、8月13日、9月8日、10月13日、12月1日、12月19

    日，共計9日。其中，10月13日原告係生病請假，然因原告

    經濟狀況不佳，經常與被告協調借調款項，再以薪資分期攤

    還（如被證15之請款單所示），斯時亦拜託被告不要以病假

    之方式計薪，故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薪。

    就原告借調款項、以特休假代替病假等要求，被告為照顧員

    工亦同意之，且為保障員工能獲得充足之休息，在原告需請

    1日病假之情況下，僅扣原告0.5日特休，然此係針對公司員

    工之特殊福利措施，原告既然實際上已申請105年10月13日

    為特休，並已獲得完整1日之特別休假，自無從請求被告給

    付該日應休特休而未休之薪資。

 2、106年部分

　　106年已申請特休日期為2月13日、5月2日、5月8日、6月26

    日、6月30日、7月3日、7月19日、8月7日、8月15日、8月23

    日、9月4日、9月25日、12月11日、12月12日、12月15日，

    共計15日。其中，6月30日、7月3日原告係生病請假，然因

    原告經濟狀況不佳，斯時希望被告不要以病假之方式計薪，

    故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薪，被告為照顧員

    工亦同意之，且為保障員工能獲得充足之休息，在原告需請

    1日病假之情況下，僅扣原告各0.5日特休，然此係針對公司

    員工之特殊福利措施，原告既然實際上已申請106年6月30日

    、7月3日為特休，並已獲得完整1日之特別休假，自無從請

    求被告給付該日應休特休而未休之薪資。　　　　

(三)小結

　　準此，原告除依被告公司之規定，向被告完成請假流程外（

    如被證11之被告公司員工請假卡所示），尚有大量於被告公

    司未指定運送工作時，即未依105年12月26日公告出席、請

    假之記錄，在105年高達11日，在106年則高達14日（如民事

    答辯（八）狀所附【附表5】原告歷年未出車及獎金計算表

    、民事答辯（十）狀所附【附表8】原告歷年休假及未出車

    日統計表所示），原告應請假而未請假，各該未出席之日數

    均應視為請假，並從特休假扣除，原告並因此簽署放棄特休

    假切結書予被告留存，堪認原告知悉且瞭解被告公司之請假

    規定及流程，是以原告請求給付特休應休而未休之補貼，並

    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退金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退休金專戶為無理由

　　被告確已按照原告每月經常性給付之工資核實，依勞保局之

    要求標準為原告投保勞保之最高薪資級距5萬7,800元，並依

    勞退金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6％退休金，此有勞工退休金雇

    主提繳明細可證（如被證6所示），且原告工作十餘年來未

    曾異議，如今因故離職後，卻以自己虛擬杜撰之加班費灌入

    工資，造成薪資不當墊高膨漲，再以此泛指被告短提繳退休

    金云云，核與事實不符。且若是如此，則其每月之加班費不

    定，造成薪資多變，勢必每月調整變動金額，勞工保險局焉

    能核定伊應提繳之退休金若干？且事實上勞保局亦不允准被

    告公司如此操作，是以原告請求補提之勞退提繳金共11萬1,

    551元，亦無理由。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提繳勞退金違反誠信原則

(一)勞動契約為繼續性契約，長期繼續不斷地實現債之內容為其

    特性，故容許當事人在締約後不斷形成新的契約內容，產生

    新衍生的權利義務，從而對給付義務之內容以及履行的實施

    方法，也會有更詳盡的約定，此為雙方原來合意範圍外之補

    充契約；至於契約如何補充，則屬於私法自治之範疇，蓋與

    原契約之締結同其意義，唯應受交易慣習所拘束，在法律未

    規定，亦無交易慣習可循時，法官得依衡平原則為裁判，但

    不論交易慣習或衡平原則在理念上均應受到民法「誠實信用

    」原則所拘束。又勞工在正常之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

    ，為雇主提供勞務，除其提供勞務係基於雇主明示或可得推

    知之意思外，勞工當無本於勞動契約或勞基法規定向雇主請

    求報酬之餘地，因其延長工作時間，本不在雇主預期之範圍

    中，勞工自無強使雇主受領其勞務給付之理。準此，雇主關

    於勞工有無加班事實及其必要，如已預先訂有相關規範，勞

    雇雙方自應遵循辦理始符誠信原則（桃園地院109年勞小字

    第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是以，原告自94年5月9日起受僱於原告，擔任貨車司機，兩

    造間勞動契約，初始約定3個月試用期，底薪7,500元，其薪

    資給付至終止試用之日為止，乙方不得要求甲方任何補償。

    94年8月9日後正式聘僱，重新約定底薪，自7,500元調為8,5

    00元（原證1）。96年起薪資調整，除底薪外另加安全獎金

    、全勤獎金、固定加班津貼、工作獎金。99年4月起固定加

    班津貼從毎月3,500元調高為4,500元。100年9月起，除了上

    開薪資項目之外，另外還有加班費之給付（原證2）。此外1

    04年5月20日勞資雙方會議決議，針對司機薪資底薪，按服

    務年資每滿一年調高500元，10年以上年資者調整到15,000

    元。另按工作送貨地區之遠近，調高不同獎金，固定加班津

    貼提高，假日出車加班費一律500元，此「新版計法以5月始

    計算」（被證2）。107年11月1日勞資再次協商，針對司機

    獎金，按不同車種（貨櫃碼頭、新竹汽車族）、各個地區，

    司機每趟獎金重估提高，並就加班費分為平日開工250元，

    假日開工500元（被證3）。足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動條

    件，仍不斷更新變動，本於私法自治，只要勞動條件，不違

    反公序良俗，又無低於勞基法之最低標準，自應受新契約之

    拘束，十餘年來，被告公司均依雙方議定之標準核算薪資給

    原告，且原告每月皆有薪資表，足供徵信，並按其所領工資

    提繳足額勞退金。

(三)是依上情，原告自94年5月起至110年止，任職被告公司已逾

    16年之久，自應知悉被告公司之駕駛員業務彈性，故多以固

    定加班費外加獎金方式，取代傳統行業之加班費之給付，而

    工作獎金、加班津貼等亦係依原告提議經勞資會議討論後訂

    立辦法，已實施多年，所有司機均遵照依循，也正因如此，

    原告每月受領之薪資顯然高於其他傳統上班族所領受之薪資

    待遇，足見原告不僅長時間未行使其權利，更主導公司薪資

    調整之會議，亦不見原告對加班費及勞退金之給付提出任何

    意見，長時間配合公司政策，不行使加班費及勞退金提撥等

    請求權。而自證人證述可知，被告公司係尊重員工之想法，

    並依照該會議結論予以薪資結構的調整，可見，原告曾經主

    動、完整表達自己欲主張之權利，也從未提及或主張前述加

    班費與勞保金提撥事宜，顯已創造使被告公司信賴之外觀。

    而被告公司與底下所有員工均係遵循上開工資給付模式，如

    此維繫公司安穩營運多年，若許原告出爾反爾破壞公司穩定

    之體制，將使公司營運陷入困境，連帶影響到的是其餘員工

    的工作權益，是以，從利益權衡的角度而言，亦應優先保護

    被告公司之體制，自屬當然。　　

(四)詎原告因個人因素於110年2月22日自請離職後，事隔3個月

    ，突於110年5月底，妄稱其自94年5月9日起受僱於被告，每

    日加班6至8小時，被告均未給付加班費，則其虛列離職前5

    年加班費，繼將加班費灌入每月薪資內，墊高薪資所得，則

    要求被告尚應補提勞退金；然參照最高法院102年台上1732

    號、102年台上1766號判決意旨，本件原告明顯違反民法148

    條第2項之誠信原則，依權利失效理論，要難事後再行使其

    加班費請求權。抑有進者，查「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

    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同法第1項亦有明文。本件

    原告空言主張其未領加班費，惟經核對原告交接報表之加班

    時數及時薪計算，加班費並無短少，反而被告多給原告作為

    加班補貼，明顯優於勞基法。基此，其所能取得之利益歸無

    或僅極微少，但被告公司內司機有十餘名皆屬資深，又有行

    政員工多人，其已離職數月，若觀其濫用權利之行使，其餘

    員工群體效尤，被告勢必動搖公司資本，損害甚大，如此，

    非不得視為原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乃為權利濫用，自

    非法之所許。

五、基於上述，聲明：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

(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本件原告主張其自94年5月9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貨車司機

    職務，嗣於110年2月22日離職，惟原告離職前每日多有加班

    6至8小時，然被告均未給付足額加班費；又原告離職前5年

    特休未休，被告亦未於每年及原告離職時折算工資予原告；

    另被告有高薪低報情事，並未足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

    爰聲明請求如上。本院茲就兩造之爭點，分析說明如下：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加班費205萬4,385元

(一)原告非責任制之適用對象

 1、被告雖於答辯狀引用勞動部勞動條3字第000000000號公告「

    商港碼頭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之車機操作員、地勤作業員、

    配艙作業員、解繫固作業員、車機維修員等為勞基法第84條

    之1之工作者」、大法官釋字第726號解釋「只須對勞方有利

    ，縱未經主管機關核備，該勞僱間之另行約定，亦非當然無

    效」，稱原告駕駛其專屬的聯結車出車至基隆港碼頭持提單

    ，收取貨輪卸下的貨櫃車輛，並載送至託運人指定之處所交

    付，被告無法監控，且原告從不打卡或簽到、簽退，如此要

    難計算其係何時延長工時，因係責任制，並提出會議記錄（

    如被證2所示）及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稱全體司機均

    同意採定額補貼，捨棄勞基法第24條加班工資之計算規定，

    無論原告每月有無延長工時，或延長時間之長短不一，其每

    月薪資都有固定加班費4,500元之定額補貼，此為兩造合意

    之勞動契約等語。

 2、惟按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就工作時間、例假、休

    假、女性夜間工作另行約定，以「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工作

    者」及「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為要件，惟被告未提出

    其曾向勞動主管機關就原告採責任制工時之核備證明，又按

    大法官釋字第726號解釋，上開約定如未經主管機關核備非

    當然無效，乃以「須對勞方有利」為前提，然依原告所稱約

    定方案，如超過法定正常工時，則加班費未按時數比例增計

    ，無論加班時間長短，均採取固定、單一之加班費4,500元

    ，相較於勞基法第24條加班工資之計算規定，對於勞方更為

    不利，自難認被告合於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與被告另行約

    定採責任制工時，故原告並非責任制之適用對象。

(二)被告時效抗辯為無理由

    按民法第126條所稱之「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

    權」者，係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

    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延長工時及例、休假日加班費

    等均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民事判決

    要旨參照）。次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起訴

    而中斷，而聲請調解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民法第128條前段

    、第129條亦有明文。是以，原告請求之加班費核屬民法第1

    26條規定之定期給付債權，消滅時效為5年。然本件原告係

    於110年2月25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0年4月26日調解

    不成立後，即於110年5月26日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

    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有基隆市政府勞

    資爭議調解紀錄可參（如原證5所示），而原告對被告僅請

    求自105年5月3日至000年0月00日間之加班費，未請求申請

    勞資爭議調解日回溯5年即105年2月24日前之部分，並未罹

    於5年消滅時效期間，況被告亦曾於113年1月3日言詞辯論期

    日就105年5月起算部分之加班費同意不以時效抗辯為爭執，

    是被告時效抗辯為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之工時應認有據

 1、兩造關於工作時間之認定素有爭執，原告主張工作時間，應

    參考每日所需運載貨物車輛數量、取貨與交貨地點、里程數

    及餐費欄位予以綜合考量；被告則稱司機須填寫「交接日報

    表」就其接送貨之時間，車程、車種、完成時間及車況…等

    逐一紀錄倘有延長工時之情形，仍須記明其接班時間（即出

    車時間）及交班時間（即回場時間），再交由經理審閱、會

    計核給工資及獎金若確有延長工時，則另算付加班費，故「

    交接日報表」符合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施行細則第21條第1

    項所規範之出勤紀錄特徵。

 2、惟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

    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

    五年；出勤紀錄，包括以簽到簿、出勤卡、刷卡機、門禁卡

    、生物特徵辨識系統、電腦出勤紀錄系統或其他可資覈實記

    載出勤時間工具所為之紀錄，勞動事件法第38條、勞基法第

    30條第5項及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出勤紀錄僅

    推定為工作時間，仍得參考其他事證資料，認定工作時間。

    準此，被告固稱「交接日報表」（如被證8所示）符合勞基

    法第30條第5項、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所規範之出勤紀錄特

    徵，然「交接日報表」，無論工作日是否有發生延長工時之

    情形，均未填載任何具體之「接班時間」、「交班時間」，

    或其他足以單獨估算原告工作時間之資訊，其內容僅為記載

    原告載送起訖地點、表徵趟次，用以核算工資、餐費之單據

    ，欠缺覈實記載出勤時間之功能，是被告提出之「交接日報

    表」並未具備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所

    規範之出勤紀錄特徵，是被告抗辯原告之工時應依交接日報

    表認定為無理由。

 3、又雇主是否確依勞基法第35條規定給予勞工休息時間，得由

    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工作日誌等資料或訪談勞工以為判定

    ；汽車駕駛工作時間之紀錄除輔以行車紀錄器、GPS紀錄、

    駛車憑單(派車單)外，亦可輔以客戶簽收紀錄以為佐證。主

    管座車之主管，亦應負有記錄駕駛工作時間或簽認工作時間

    紀錄之義務（系爭指導原則第3條第4項第4款後段、第6款參

    照）。然被告並未提出圓餅圖（即行車紀錄器），且負責審

    閱交接日報表之經理亦未記錄原告工作時間，則本院認為，

    被告既稱「被告公司順應此行業之特殊性，盡可能給予所屬

    之司機安排工作時間之彈性，包含原告在內之司機不僅得依

    其經驗判斷如何安排工作」；且柯文賢亦證稱：「司機自己

    決定幾點開始工作，出去之後所有的過程只有司機個人知道

    需要多久時間或是多少的精神，他個人可以拿捏，也可以休

    息。」，則關於具體工時實際進行運送、安排工作時序之司

    機較諸於被告，更知之甚詳，是原告參考每日所需運載貨物

    車輛數量、取貨與交貨地點、里程數及餐費欄位予以綜合考

    量，所統計出之當日工作時長（如附件1加班費計算表所示

    ）應可採信。

(四)兩造未合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

 1、被告雖稱因司機可彈性安排工作時間、工作性質特殊，故薪

    資制度之設計與一般行業有別，故被告每月所給付之薪資及

    獎金已包含平日加班費、假日出車加班費，故獎金制度已將

    超時工作之費用，以獎金之形式補貼予原告，並另給付一筆

    固定加班費，以避免加班費不足，且被告公司之獎金制度係

    經原告本人及被告所屬全體司機同意，並提出會議記錄（如

    被證2所示）及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稱原告自應受上

    開工資核算方式之拘束等語。

 2、惟查，被告提出之會議記錄（如被證2所示）雖有司機之簽

    名，然關於固定加班費，僅有以手寫之「6.固定加班費提高

    」、「7.假日出車加班費」，無法判斷是否為簽名後始填載

    之文句，且原告亦否認有同意以此作為加班費計算之勞動條

    件；又被告所提出之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關於加班

    費雖載有「平日開工250」、「假日開工500」，然此等文字

    係位列於「［訓練］老司機跟新司機的車班，一人一半」的標

    題下，依前後文義判斷，應係協助公司訓練新進人員之額外

    獎金，是否為全體司機延時工作時之加班費計算方式，仍有

    疑義；又其上雖載有地區獎金之計算方式，細繹其計算方式

    ，乃以運送距離、運送車種，作為計算獎金加成方式，亦即

    相同運送數量、距離，特殊車種諸如：超跑、超高、超寬、

    故障、蓋車罩，均較諸一般車輛有更多之獎金，如到運送地

    點時未收到車、或遭臨時取消，則獎金將較少，未見有以「

    時間」作為獎金多寡之變因，自難地區獎金已考量超時工作

    之費用。

 3、是以，被告稱兩造已合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

    班費之方式並無理由，自難認原告曾同意僅以獎金、固定加

    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而捨棄依勞基法第24條之加班

    費工資計算方式。　

(五)被告應給付原告被告給付205萬4,385元之加班費

 1、按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

    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一、延

    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

    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2、又按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工資係勞工因工作而獲

    得之報酬，包括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如為勞務性給與及經常性給與性質即屬工資。原告所領薪資

    數額均如附表一當月薪資項下所示，被告固對曾經核發原告

    上開金額並未否認，僅辯稱其中給付項目中之安全獎金、全

    勤獎金非屬薪資而為爭執。本院認上開2項給付均與勞工勞

    務付出具有對價性，且參照原告薪資表屬經常給付範圍，是

    以應屬薪資要堪認定。是以原告主張附表一所示當月薪資欄

    位所載金額均為薪資應屬有據。

 3、綜上，原告非責任制之適用對象，被告時效抗辯為無理由，

    且兩造未合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

    ，而本件原告之每日工時如前述，應參考每日所需運載貨物

    車輛數量、取貨與交貨地點、里程數及餐費欄位予以綜合考

    量而，是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之規定，將屬於延長

    工時部分，依據上開規定，區分統計為附件1之加班前兩小

    時、加班兩小時後時兩類，依當日時薪計算，計算每月加班

    費總額，再扣除扣除被告已給付之加班費（含固定加班費）

    後，算得自105年5月起至000年0月間，每月得請求之加班費

    金額，加總後為205萬4,385元，遂請求被告給付之，經核均

    屬正確可採。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6萬6,747元

(一)被告對於原告於105年尚有8日、106年尚有3日、107年尚有9

    日、108年尚有7日之特休未休、並以每年度4月份之日薪計

    算特休未休工資並不爭執，然因原告未填寫交接日報表、亦

    未填寫請假單，依照規定可以扣除特休，是原告已無特休未

    休天數（有113年1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第4頁可稽）。然如被

    告於其答辯理由「二、(一)原告已填載放棄休假切結書」一

    節所陳，被告雖有前述規範，然在執行層面則較為鬆散，僅

    係在年度終了時，要求司機填載放棄休假切結書（如被證5

    所示），然觀察上開切結書所載文字，僅有表達無法完成特

    休假，充其量僅係放棄該年度之休假權利，並未論及一併放

    棄不請求，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勞工因特休未休所得請領之

    工資，是被告所辯並無理由。

(二)承前述，原告於105年尚有8日、106年尚有3日、107年尚有9

    日、108年尚有7日之特休未休，而原告於106年4月、107年4

    月、108年4月及109年4月工資分別為6萬7,360元、7萬9,458

    元、7萬6,218元、7萬7,090元，每日工資分別為2,245元、2

    ,648元、2,540元、2,569元，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特休未

    休工資6萬6,747元【計算式：2,245元×8日＋2,648元×3日＋2,

    540元×9日＋2,569元×7日＝6萬6,747元】為有理由。

(三)至被告抗辯原告經常與其協調借調款項，再以薪資分期攤還

    ，亦拜託被告不要以病假之方式計薪，故向被告協調以扣特

    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薪，並提出請款單為證（如被證15所示

    ）等語，應無理由。蓋該請款單僅足證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

    係，不足證明原告曾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

    扣薪，並予敘明。

三、被告應提繳24萬2,244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退休金專戶

(一)關於原告勞退金之提繳，被告雖以其係按照原告每月經常性

    給付之工資核實，為原告投保勞保之最高薪資級距5萬7,800

    元，並依勞退金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6％退休金，有勞工退

    休金雇主提繳明細（如被證6所示）可證，且原告工作十餘

    年來未曾異議，現將加班費灌入工資，造成薪資不當墊高膨

    漲，再以此泛指被告短提繳退休金，核與事實不符等語為抗

    辯。

(二)然按工資乃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

    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雇主應為第7

    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

    工資百分之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

    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

    償，勞基法第2條第3款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

    1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被告既對於加班費屬於薪資之一

    部，應計入勞退提撥並不爭執（有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

    錄第2頁可稽）然則如前述，被告尚有應給付原告加班費之

    義務，依上開規定，即應補繳加計核實加班費後之勞工每月

    工資百分之6之退休金，故被告所辯為無理由。

(三)是以，是原告依上開規定，將其自96年1月起至000年0月間

    、自105年5月起至000年0月間，各月之薪資總額、對應之應

    提繳級距，與被告實際提繳級距之勞退提繳差額列於附表2

    ，分別為5萬7,612元、18萬4,632元，加總後為24萬2,244元

    【計算式：5萬7,612元＋18萬4,632元＝24萬2,244元】，經核

    均屬正確可採，是原告請求被告提繳至其於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　　　　

四、被告抵銷及違反誠信原則等抗辯為無理由

(一)被告雖以被證7臚列各項原告應扣之款項，經原告否認該表

    格之形式及實質上之真正，嗣被告就各筆款項未進一步舉證

    說明，要難認被告對原告有各該款項之債權存在，則被告顯

    無債權得以對原告為抵銷，是被告之抵銷抗辯為無理由。　

(二)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

    8條定有明文。兩造為勞工及雇主，本得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行使其權利，倘原告基於其他考量而未行使，為其決定權之

    展現，並無從推認原告曾放棄或不得依法行使其權利，且被

    告有前揭未給付足額加班費、未給付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

    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原告受有損害之違背勞工法令事

    由，原告依法請求上開事項，且就加班費亦僅請求時效範圍

    內之部分，其行使權利並未違反誠信原則，亦非權利濫用，

    被告之抗辯，自不足採。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遲

    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

    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03條、第

    233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查原告請求加班費205萬4,385元

    、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6萬6,747元，合計212萬1,132元部分

    ，核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被告均自給付期限屆至起負遲延

    責任。本件原告僅請求自110年3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205萬4,385元、特休未

    休折算之工資6萬6,747元，合計212萬1,132元及遲延利息，

    以及請求原告提繳24萬2,244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肆、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

    ，爰不予以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伍、本件係就勞工之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

    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

    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陸、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勞動事件

    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王翠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官佳潔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16號

原      告  楊慶韋  

訴訟代理人  蔡菘萍律師

複代理人    楊智全律師

被      告  和盛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健智  

訴訟代理人  王志超律師

複代理人    鍾璨鴻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祖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2萬1,132元及自民國110年3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24萬2,244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2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212萬1,132元、新臺幣24萬2,24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因事實

　　原告自民國94年5月9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貨車司機職務，此有員工試用暨聘僱契約書可稽（如原證1所示），每月經常性薪資為新臺幣（下同）6萬至7萬元，此有薪資條可稽（如原證2所示），嗣原告於110年2月22日離職，惟原告離職前每日多有加班6至8小時，然被告均未給付足額加班費；又原告離職前5年特休未休，被告亦未於每年及原告離職時折算工資予原告；另被告有高薪低報情事，並未足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爰依下述法律主張請求原告給付加班費、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所設立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請求項目與法律主張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加班費205萬4,385元 

 1、原告於105年5月1日起至000年0月00日間，每日實際工作時間、每日實際加班時數、及依據各該月份原告領取薪資計算時薪後，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平日加班加班費計算方式計算加班費，並扣除被告已給付加班費金額後，逐日計算上開時間被告尚積欠未給付原告之加班費如附件1所示，合計為205萬4,385元。

 2、原告並不適用責任制工時

　　被告公司未曾向其所屬之勞動主管機關基隆市政府辦理勞基法第84條之1之責任制工時核備，且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亦未有約定原告有適用責任制工時，被告辯稱兩造間有適用責任制工時乙節，要與事實不符。　　

 3、原告之工時主張可採

 (1)按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第84條第1第1項；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1項及第5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8條、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下稱系爭指導原則）第2條第4點及第6點之規定，併參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2505號、106年台上字第1221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9年上字第236號判決、本院107年重勞訴字第5號判決意旨。

 (2)被告雖抗辯原告出車後，只要有發動車輛，車上之圓餅圖即開始記錄，但無法判斷原告是在工作或休息，被告無法監控，因此工資係以趟次計算而非以工作時間長短，又被告亦主張因原告工作之特殊性，原告可自行以派車單所示托運交車之區域及地點遠近，自行選擇於清晨或其他時間出車，無法徒以交接日報表計算原告工作時間。然以，被告自承公司之每位司機均有固定配置一臺專用聯結車，車上均載有圓餅圖，於每日運送工作結束後，被告均要求原告將行車圓餅圖繳回，原告任職期間之行車圓餅圖現均由被告持有保管中，則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8條及系爭指導原則第2條第4點及第6點規定，被告所持有之原告行車圓餅圖為證明原告出勤時間之證據，且原告於起訴狀已要求被告提出原告任職期間每日工作後所產生之行車圓餅圖，被告迄今仍拒絕提出，實則原告每日均超時加班，被告為免此違法之事實遭查知而故意拒絕提出，已有刻意隱匿職務上所持有之證物之行為。而行車圓餅圖上只要是行駛期間均會有速度之記載，又被告所稱可能因貨輪延遲進港卸貨，原告可能因等候而在車上睡覺休息，然此皆為原告之工作時間，倘被告認圓餅圖上所載之工作時間非原告之實際工作時間，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規定，係於被告有備置出勤紀錄為前提，故本件仍應由被告舉證原告每日之出勤時間。且行車圓餅圖係用以紀錄司機工作時間之出勤紀錄，係屬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8條及系爭指導原則第2條第4點及第6點規定雇主所應備置之法定文件，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之規定，被告依法至少應保存5年，然本件被告竟偽稱原告並未繳回行車圓餅圖，經證人劉淮民明確證稱被告每日均有要求繳回原餅圖及日報表，若未繳回公司亦會向司機索取，顯見被告所述不實，是依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1項及第5項之規定，即可認定原告所述有加班之事實為真。

 (3)又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被告有備置原告出勤紀錄之義務，且該出勤紀錄亦應記載至分鐘為止，惟本件被告除提出交接日報表外，又否認交接日報表得作為每日工作時間之計算，亦否認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被告迄今無法提出有關原告任職期間之出勤紀錄。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1項及第5項之規定及立法理由，被告拒絕提出可認定原告工作時間之文書，顯係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法定應備置之文件，而故意妨礙本件訴訟之進行。　　

 (4)綜上，本件原告提出之加班費計算表（如附件1所示），係原告依據交接日報表每日所需運載貨物車輛數量、取貨與交貨地點、里程數及餐費欄位予以綜合考量所提出之結果，如被告認上開工作時間之認定有何錯誤，則被告僅需提出原告於各該日期之行車圓餅圖相互勾稽後即可知悉原告主張有無錯誤，而非先以工作時間應依交接日報表認定，復稱交接日報表無法作為工作時間認定之矛盾抗辯，是揆諸前揭本院107年重勞訴字第5號判決意旨，備置出勤紀錄既為被告於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之法定義務，且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1項及第5項規定，本件亦已命被告提出而被告仍為拒絕，以達妨礙訴訟之目的，本件即應以原告主張之工作時間作為加班費認定之依據，此部分之不利自應由被告承擔。

 3、原告未同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

　　被告辯稱原告有同意被告得以獎金制度及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合意，捨棄勞基法第24條之加班費工資計算。然被證2僅係被告單方面製作之文件，於被告製作後通知原告等員工知悉有此文件並經原告閱覽且要求原告簽名而已，其上原告並未有任何同意之語句，原告否認有同意以此作為加班費計算之勞動條件。況以原告每日均須加班8小時之情況，縱（假設語氣）有定額補貼加班費，該加班費之計算亦不足勞基法第24條規定之額度，亦低於以基本工資計算所得之加班費，該規定亦因違反勞基法之規定而無效。又原告於任職期間就被告未給付加班費為單純之沈默，何以得認為兩造間已有就加班費之計算為何種合意？實際上於勞工離職後再對雇主請求給付加班費者，多有所聞，不得僅因勞工於任職期間為避免與雇主因請求加班費爭執發生衝突而暫時不為請求，遽認原告不會於離職後另行對被告起訴請求給付加班費。再者，被證3之內容亦為被告單方面製作之文件，原告否認該文件之形式上真正，且該獎金之計算實際上僅係被告將原告等勞工可得之工資以不同名目而為給付，實際上仍具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給予之要件，為工資之一部。是兩造間並未有合意每月加班費以固定加班費為計算，且依最高法院之見解，加班費之計算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計算，且計算基礎不得低於該條之強制規定，被告提供之每月固定加班費之數額，顯低於勞基法第24條規定，應為無效。

 4、小結

　　是本件原告自任職於被告處後，因原告職務為貨車司機，每日除正常工時8小時外，尚須加班6至8小時，始能完成每日之工作，此有行車圓餅圖可稽（如原證3所示），又原告扣除被告已支付每日逾8小時之趟次費用後，重新計算每日可得之加班費，是105年5月至110年1月之加班費，經加總後被告尚應給付原告205萬4,385元（各月、各年度加班費總額如附件1所示）。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6萬6,747元

 1、原告並未放棄請領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

　　按勞基法第38條之規定，本件被告抗辯原告依放棄休假切結書（如被證5所示）可知原告有放棄請特別休假云云，惟觀諸放棄休假切結書僅有之106、108年度部分，未見被告所稱之107年度部分，且該切結書之內容僅登載：「原告放棄未休完之特別休假，因本人有經濟上的需求要養家，所以無法休完特休假。」，其意思是指原告因工作繁忙而無法將全數特別休假用完，惟原告並未拋棄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其上既已記載原告有經濟上養家需求，焉有可能放棄被告應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被告所辯係刻意扭曲該切結書之真意。

 2、被告仍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

　　而原告自106年至110年可享有之特休分別為17日、18日、19日、20日及21日，依本件被告提出之被證4特休假表格，105年、106年、107年及108年尚分別有8日、3日、9日及7日特別休假，而原告係於94年5月9日到職，則被告應於每年5月8日折算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予原告，且特休日薪資應以前一個月之一日工資作為計算基礎，而原告於106年4月、107年4月、108年4月及109年4月工資分別為6萬7,360元、7萬9,458元、7萬6,218元、7萬7,090元，每日工資分別為2,245元、2,648元、2,540元、2,569元，則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6萬6,747元【計算式：2,245元×8日＋2,648元×3日＋2,540元×9日＋2,569元×7日＝6萬6,747元】。　

(三)被告應提繳24萬2,244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按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之規定，原告任職期間，被告就原告勞退提繳之級距有高薪低報情事，並未計入原告可得之加班費，導致被告每月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均有短少，是依上開規定，自96年1月起至000年0月間，原告之勞退提繳差額為5萬7,612元；自105年5月起至000年0月間，原告之勞退提繳差額為18萬4,632元，是該等期間被告應提繳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之金額為24萬2,244元【計算式：5萬7,612元＋18萬4,632元＝24萬2,244元】（各月勞退提繳差額如附件2所示）。

三、對被告抵銷抗辯之意見

　　被告於被證7臚列各項原告應扣之款項云云，惟此未見被告就各項主張提出證據以實其說，原告否認該表格之形式及實質上之真正，請被告善盡舉證責任。

四、基於上述，聲明：

    如主文第1、2項所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為無理由

(一)時效抗辯

　　按民法第126條之規定，併參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判決意旨，延長工時及例、休假日之報酬請求，顯係具有薪資債權之性質，且屬於按月給付之一部分，自有5年時效期間之適用。而原告係於110年5月26日始將起訴狀送達本院，故於起訴書送達翌日起5年前之加班費請求已罹於時效而消滅被告自無給付之義務，是被告僅就自105年5月起至110年1月部分行實體答辯，就加班費自105年5月起算部分不爭執時效抗辯，先予敘明。

(二)原告之工時應依交接日報表認定

 1、原告固主張貨車上設置之行車圓餅圖可記載出勤時間，並聲請本院命被告提出其任職期間之全部行車圓餅圖，而被告拒絕提出云云。然依照被告公司規定，司機並無將圓餅圖交還予公司之義務，且被告公司不以圓餅圖作為員工出勤、工時之依據，故未嚴格要求司機將圓餅圖交還予被告，此有證人即經理柯文賢證詞可稽（有110年12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0頁第12行可稽），而圓餅圖僅在司機回場後，若途中發生車禍肇事，或被告公司收到司機超速罰單，始主動撕下圖紙交給公司，供責任之判定﹔反之，則勿庸交給公司，故被告公司並未保留全數圓餅圖。再者，由於每輛車之出車和回程均不相同，各個司機作法亦非一致，即使有個別員工證稱其有將圓餅圖交還公司，但公司隨其個人之意願，殊難以此證明原告亦有交還公司，因此其證言尚難據為其有利之證明，蓋原告理應就其每次交付圓餅圖，且係何時、何地、交給公司何人等事實負責舉證。又既然圓餅圖必須交給公司，何以原告手中，卻仍持有4張圖紙（如原證3所示），豈非矛盾？再觀其中只有一張有原告簽名，其餘3張均未簽名，明顯是臨訟向其他司機索取別車之圓餅圖，佯裝妄稱係伊每日除正常工作8小時外，又延長工時6至8小時之假象，且其每日工作達14小時以上，已超出常人體能所能負荷，違反常情，對此異常狀況亦未舉證以實其說，況且疫情衝擊，整體經濟下滑，被告公司業務也非興旺，所言明顯虛偽不實，殊難置信。

 2、又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之出勤紀錄，非以圓餅圖為絕對唯一，蓋被告公司雖無要求司機每日簽到或者打卡，然仍有要求司機，有要求司機凡出車回來時，一定要填寫「交接日報表」，就其接送貨之時間，車程、車種、完成時間及車況…等逐一紀錄，倘有延長工時之情形，仍須記明其接班時間（即出車時間）及交班時間（即回場時間），並由勞工本人親自簽名後交給公司經理柯文賢審閱，再交由會計，依司機每日工作之內容、給薪制度核給工資及獎金，若確有延長工時，則另算付加班費，自屬翔實真確可信，且已符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所規範之出勤紀錄特徵。

 3、再者，被告公司車輛雖均有備置圓餅圖，但圓餅圖充其量僅能證明該部車輛停留在外的時間，但不足以證明司機（含原告）是否處理與其職務有關之工作，以及是否出於被告認為有延長工作時間，對於勞工必要所為之要求；況原告已於言詞辯論期日中自承沒有與被告約定幾點需開始工作，也無須打卡，工作行程、時間可以自由安排（有110年10月20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第24行可稽）等語，且曾跟隨過原告見習工作之證人陳昱豪並證稱，原告不僅會在出車期間安排休息、吃飯時間，亦會安排購買名產、拜訪親友等私人事務，原告甚至曾向被告要求安排前往屏東工作，以便讓原告使用公司車輛幫兒子載運比賽用之車輛回臺北（有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1頁第10行、第12頁第17行、第17頁第14行可稽）。且行車圓餅圖只要車輛引擎在發動中即會有紀錄，並無法區別駕駛該車之貨車司機是否係在執行被告所指定之運送工作，抑或在休息中或從事與工作全然無關之活動。

 4、故被告為求公平計算原告等貨車司機之薪資，係由司機自行填載「交接日報表」（如被證8、被證10所示）後，主管再以鉛筆批核、計算，此與證人陳昱豪所證稱：「（這份表單的用途為何？）記錄當天的工作。（公司是否會依表單來核發薪水？）會。（公司會再審核表單內容的正確性嗎？怎麼審核？）會。會用簽收單審核。（簽收單是什麼？）廠商的簽收單。（會用圓餅圖審核嗎？）圓餅圖只會審核當天是否出車。（實際的工作時間是依照交接日報表還是依圓餅圖為準？）會依交接日報表為準。」（有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4頁第7行可稽）相符。從而得以確認，行車圓餅圖無法區別駕駛該車之貨車司機是否係在執行被告所指定之運送工作，抑或在休息中或從事與工作全然無關之活動，故應以「交接日報表」計算原告之工作時間，方屬公允。

 5、綜上，另被告既已提出原告離職前5年之交接日報表，原告焉能不予理會，反妄稱未有圓餅圖，應依照其製作之附表工時為準，乃荒謬無稽之語。另參諸北高行102年簡上字第88號判決要旨「上訴人主張，其有於正常上班時間前，提早至工作場所或動身前往外地出差，然上開時間提早至工作場所，並非延長工時之範圍，而動身前往外地出差部分應屬差旅費之支領範圍，尚難以此等主張其有延長工時之必要」，由此可見，勞工自行提前或延後動身出勤，並非全屬延長工時，是本件自難以原告自行虛擬之出車及回場時間算付工時，而推論有延長工時之情形，從而其請求給付加班費等差額。是以，原告應就其片面製作加班費附表之時數、時薪對照卷附之交接日報表上伊自己填寫之工作時數，列表互核是否相符？並載明其出處依據，負舉證責任，以實其說。

(三)兩造已合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

 1、參以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293號、85年台上字第1973號、桃園簡易庭100年桃勞簡字第35號判決意旨，被告每月所給付之薪資及獎金已包含平日加班費、假日出車加班費，並另給付一筆固定加班費，以避免加班費不足，依被告公司制度所發給之加班費，已高於法定加班費，且被告公司之獎金制度係經原告本人及被告所屬全體司機同意，自應受上開工資核算方式之拘束，嗣後有加班時即不得再請求加班費，兩造既曾達成以績效獎金取代加班費之勞資合意，自有拘束兩造之效力。況實務見解對「汽車貨運業」此類工作時間較彈性之職業，均肯認勞資雙方得以「距離」、「趟次」、「櫃數」為判斷工作時長之依據而為加班費之給付，且加班費之給付不以名目上列為加班費為必要（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勞上易字第10號、高等法院109年度重勞上字第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是依上開說明，司機可彈性安排工作時間、工作性質特殊，故薪資制度之設計與一般行業有別，證人陳昱豪就會議記錄（如被證2所示）及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所載之獎金計算方式亦證稱：「（不同地點有不同金額的高低是因為什麼原因有差別？）距離遠近。（是因為距離比較遠會花比較多時間給予比較高的補貼嗎？）是。」（有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1頁第3行可稽），綜合上情，足認被告現行薪資計算方式，已考量因往返不同縣市之距離及所需時間不同，而同意就司機運送車輛往返較遠之縣市時，給予較高之獎金，獎金制度已將超時工作之費用，以獎金之形式補貼予包括原告在內之司機，進而代替法定加班費之計算。

 3、而被告給付予所有司機之「工作獎金」乃由「地區獎金」、「運送補貼」所組成，「地區獎金」依司機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所列之「汽車族-地區獎金」表核給，視司機當日運送最遠之縣市，決定地區獎金數額。舉例而言：依交接日報表所載，原告於109年11月3日運送最遠之地點為高雄，當日「地區獎金」為2,600元。依被告公司詢問所屬司機之工作狀況，在正常情況之下，司機往返嘉義及嘉義以北之運送工作，都可以在8小時內完成，故臺南及其以南之地區，地區獎金超過1,950元之部分係對延長工時之補貼，應視為地區獎金所含之加班費，舉例而言，司機前往高雄之地區獎金為2,600元，其中650元為地區獎金所含之加班費【計算式：2,600－1,950＝650】；「運送補貼」亦依司機獎金手冊核給，視司機當日運送工作之內容及數量，決定運送補貼數額。舉例而言：依交接日報表所載，原告於109年11月3日運送之20臺車，項目包含主趟（已涵蓋於「地區獎金」）、由公司出發運送一般車輛（100×6＝600）、一般車輛轉運（100×1＝100）、額外收轉一般車輛（200×4＝800）、額外收轉特殊車輛（300×1＝300）、一般車輛收回轉運站（120×5＝600）、特殊車輛收回轉運站（150×1＝150），當日「運送補貼」為2,550元。而原告等司機所使用之貨車，其板架可以放置8臺車，依被告公司詢問所屬司機之工作狀況，在正常情況之下，臺南以南地點，在8小時內至少可以完成：南下8臺、北上8臺、其他轉運2臺，共計18臺車，故運送車輛超過18臺之部分，應視為運送補貼所含的加班費。舉例而言：原告於109年11月3日運送20臺，當日「運送補貼」為2,550元，其中255元為地區獎金所含之加班費【計算式：20－18＝2、2,550÷20×2＝255】。

 4、是以，被告公司之獎金制度係經原告本人及被告所屬全體司機同意，自有拘束兩造之效力，蓋參以被證2之會議記錄，柯文賢證稱：「這張會議是司機自己去擬定打出來的字，都是司機自己的訴求，交給我，所以我見過會議記錄，這是草稿。（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這個會議是原告所號召的，這份也是原告自己打的？）是。（當天為什麼原告想要召開這個會議？）……我就跟司機說明政策，司機們有什麼訴求？有想要在哪方面加薪？所以司機就召開會議。原告很熱心就去問大家的意見。（公司是否有採納這個意見？）這個版本是原告給我的，我把這個版本給總經理，最後由總經理作定奪，最後是採取這個版本，全部採用。」、「（實施之後有沒有司機對加班費有異議？）沒有。」（有110年12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第8行、第5頁第1行可稽）。從而，應認兩造既曾達成以獎金取代加班費之勞資合意，自有拘束兩造之效力，故原告已默示拋棄加班費之請求權，自無法再依勞基法第24條向公司重複索取加班費，然原告竟在無異議持續領取依其要求調整之被告公司制度獎金6年後，突然翻異其詞，請求被告另行給付加班費，自顯無理由。

(四)小結

 1、是以，國道車流狀況影響司機之工作時間及品質甚鉅，被告若硬性要求司機應在指定時間工作，反而可能因塞車增加司機之總工作時間或休息時間不足，進而造成員工不滿反彈以及行車風險，被告公司順應此行業之特殊性，盡可能給予所屬之司機安排工作時間之彈性，包含原告在內之司機不僅得依其經驗判斷如何安排工作，避開交通尖峰時段、車商休息時間，更得自由安排在運送車輛之期間進行私人活動。

 2、上情亦與證人柯文賢所證稱：「司機自己決定幾點開始工作，出去之後所有的過程只有司機個人知道需要多久時間或是多少的精神，他個人可以拿捏，也可以休息。」、「（幾點抵達是否有在工作範圍內？）沒有，客戶幾乎沒有要求幾點要完成，但是多數都是前一天派的單當天完成就可以。至於要不要完成也可以看你個人的情形。司機也可以當下跟公司拒絕不去。」同筆錄證人陳昱豪證稱：「（車商八點可能還沒開門，為何需要早上五點就開始領車工作？）避開尖峰時段，是司機自己做決定的，不是公司要求的。（私人事務部分，你會做什麼樣的私人事務？）買名產，大概花四十分鐘。（是否有可能會拜訪朋友或找其他人一起用餐？）有可能。（要花多少時間？）不一定。」相符（有110年12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可稽）。

 3、從而，被告現實上無法僅據原告使用車輛之時間計算司機工時，方有以會議記錄（如被證2所示）及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之獎金計算方式，代替法定加班費計算方式之必要。而依被告公司制度所發給原告之加班費，既已高於法定應給付之加班費數額，原告自無從另行主張被告應給付加班費甚明。且依被告每月加班費數額表計算之「年度積欠總加班費」欄（105年至107年部分如民事答辯（八）狀所附【附表6】(參卷三第441頁以下)；108年至110年部分如民事答辯（六）狀所附【附表3】(參卷三273頁以下)所示），被告業已足額給付每月加班費予原告；縱以各月份分別觀察，扣除當月已領加班費後，被告仍須給付原告加班費之月份（參照民事答辯（十一）狀第2頁表格），其所欠之數額皆足以被該月工作獎金所含加班費總計數額所涵蓋，原告請求被告另行給付加班費，應為無理由。

 4、退步言之，就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加班費部分，被告雖已表示意見如【附表3】、【附表6】，認被告公司制度所發給原告之加班費，已高於法定應給付之加班費數額，惟此計算方式係由被告依照原告交接日報表內容所載，為審核其實際工作時數而有將「用餐時數」扣除之時數主張。若本院認為被告扣除之原告用餐時數過高，被告在已無給付原告加班費義務之前提下，仍願為體恤原告，而做出最大誠意之讓步：將原告所有用餐時數皆「不列為計算實際工作時數之扣除項」（此計算方式非兩造先前所依循或已達共識之計算方式）。據此，被告另提出用餐時數以「0小時」計算之105年5月至110年1月每月加班費數額表如民事辯論意旨狀所附【附表10】(參卷四209頁以下)，其計算式為【被告尚待給付之加班費＝每月原告應領加班費−原告薪資單所列加班費−工作獎金所含加班費】經計算過後，被告尚待給付原告之加班費總額為4萬8,761元【計算式：105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1萬7,205元＋106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1萬8,100元＋107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9,054元＋108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1萬4,191元＋109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2萬6,738元＋110年年度積欠總加班費－327元＝4萬8,761元】。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為無理由

(一)原告已填載放棄休假切結書

 1、被告前於105年12月26日曾公告公司之請假、休假規定，要求包含原告在內之司機，縱使公司沒有排定運送工作，也應出席並填寫交接日報表，未出席者應請假，或視為請特休假（如被證16之被告公司公告所示）。而被告雖有前述規範，然在執行層面則較為鬆散，縱使司機在未指定運送工作之日未前往公司填寫交接日報表時，亦未逐日要求司機完成請假手續，而僅係在年度終了時，要求司機填載放棄休假切結書（如被證5之放棄休假切結書所示）。

 2、上情與證人柯文賢證稱：「（公司的請特休的程序為何？）沒有，想請就請。沒有在管司機是休什麼假。（假設司機是請特休假，公司內部會有相關文書做記載嗎？）事先或事後請特休假，公司會有請假單的文書，如果有正式請假，就會有資料。」（110年12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0頁第22行）此與證人劉淮民所證稱：「（拒絕公司派車時，要填寫假單或是出示證明？）不用，只要跟公司說就可以了。」（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9頁第5行），以及證人陳昱豪所述：「（請假可以先打電話跟公司說，但是事後要補假單？）是，但是有時候也不一定會補。」相符（有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9頁第28行可稽）、亦與證人陳昱豪所證稱：「（提示被證五的放棄休假切結書。是否簽過這樣的文件？為何會簽？）簽過，因為平常休假太多，都沒有用到特休假，覺得良心過意不去，所以簽署這張放棄的文件。」相符（有111年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5頁第14行可稽）。

 3、綜合上情，堪認被告公司對司機之請假管理鬆散，司機不願到班、臨時想休息均無要求即時完成請假之流程，應認原告等司機每年之特休假實際上均已休畢，甚至休假日數超過勞基法所要求之最低標準，故才同意簽署放棄特休假證明。

(二)原告曾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薪

 1、105年部分

　　原告於105年已申請特休日期為3月21日、3月22日、6月24日、8月8日、8月13日、9月8日、10月13日、12月1日、12月19日，共計9日。其中，10月13日原告係生病請假，然因原告經濟狀況不佳，經常與被告協調借調款項，再以薪資分期攤還（如被證15之請款單所示），斯時亦拜託被告不要以病假之方式計薪，故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薪。就原告借調款項、以特休假代替病假等要求，被告為照顧員工亦同意之，且為保障員工能獲得充足之休息，在原告需請1日病假之情況下，僅扣原告0.5日特休，然此係針對公司員工之特殊福利措施，原告既然實際上已申請105年10月13日為特休，並已獲得完整1日之特別休假，自無從請求被告給付該日應休特休而未休之薪資。

 2、106年部分

　　106年已申請特休日期為2月13日、5月2日、5月8日、6月26日、6月30日、7月3日、7月19日、8月7日、8月15日、8月23日、9月4日、9月25日、12月11日、12月12日、12月15日，共計15日。其中，6月30日、7月3日原告係生病請假，然因原告經濟狀況不佳，斯時希望被告不要以病假之方式計薪，故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薪，被告為照顧員工亦同意之，且為保障員工能獲得充足之休息，在原告需請1日病假之情況下，僅扣原告各0.5日特休，然此係針對公司員工之特殊福利措施，原告既然實際上已申請106年6月30日、7月3日為特休，並已獲得完整1日之特別休假，自無從請求被告給付該日應休特休而未休之薪資。　　　　

(三)小結

　　準此，原告除依被告公司之規定，向被告完成請假流程外（如被證11之被告公司員工請假卡所示），尚有大量於被告公司未指定運送工作時，即未依105年12月26日公告出席、請假之記錄，在105年高達11日，在106年則高達14日（如民事答辯（八）狀所附【附表5】原告歷年未出車及獎金計算表、民事答辯（十）狀所附【附表8】原告歷年休假及未出車日統計表所示），原告應請假而未請假，各該未出席之日數均應視為請假，並從特休假扣除，原告並因此簽署放棄特休假切結書予被告留存，堪認原告知悉且瞭解被告公司之請假規定及流程，是以原告請求給付特休應休而未休之補貼，並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退金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無理由

　　被告確已按照原告每月經常性給付之工資核實，依勞保局之要求標準為原告投保勞保之最高薪資級距5萬7,800元，並依勞退金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6％退休金，此有勞工退休金雇主提繳明細可證（如被證6所示），且原告工作十餘年來未曾異議，如今因故離職後，卻以自己虛擬杜撰之加班費灌入工資，造成薪資不當墊高膨漲，再以此泛指被告短提繳退休金云云，核與事實不符。且若是如此，則其每月之加班費不定，造成薪資多變，勢必每月調整變動金額，勞工保險局焉能核定伊應提繳之退休金若干？且事實上勞保局亦不允准被告公司如此操作，是以原告請求補提之勞退提繳金共11萬1,551元，亦無理由。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提繳勞退金違反誠信原則

(一)勞動契約為繼續性契約，長期繼續不斷地實現債之內容為其特性，故容許當事人在締約後不斷形成新的契約內容，產生新衍生的權利義務，從而對給付義務之內容以及履行的實施方法，也會有更詳盡的約定，此為雙方原來合意範圍外之補充契約；至於契約如何補充，則屬於私法自治之範疇，蓋與原契約之締結同其意義，唯應受交易慣習所拘束，在法律未規定，亦無交易慣習可循時，法官得依衡平原則為裁判，但不論交易慣習或衡平原則在理念上均應受到民法「誠實信用」原則所拘束。又勞工在正常之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為雇主提供勞務，除其提供勞務係基於雇主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外，勞工當無本於勞動契約或勞基法規定向雇主請求報酬之餘地，因其延長工作時間，本不在雇主預期之範圍中，勞工自無強使雇主受領其勞務給付之理。準此，雇主關於勞工有無加班事實及其必要，如已預先訂有相關規範，勞雇雙方自應遵循辦理始符誠信原則（桃園地院109年勞小字第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是以，原告自94年5月9日起受僱於原告，擔任貨車司機，兩造間勞動契約，初始約定3個月試用期，底薪7,500元，其薪資給付至終止試用之日為止，乙方不得要求甲方任何補償。94年8月9日後正式聘僱，重新約定底薪，自7,500元調為8,500元（原證1）。96年起薪資調整，除底薪外另加安全獎金、全勤獎金、固定加班津貼、工作獎金。99年4月起固定加班津貼從毎月3,500元調高為4,500元。100年9月起，除了上開薪資項目之外，另外還有加班費之給付（原證2）。此外104年5月20日勞資雙方會議決議，針對司機薪資底薪，按服務年資每滿一年調高500元，10年以上年資者調整到15,000元。另按工作送貨地區之遠近，調高不同獎金，固定加班津貼提高，假日出車加班費一律500元，此「新版計法以5月始計算」（被證2）。107年11月1日勞資再次協商，針對司機獎金，按不同車種（貨櫃碼頭、新竹汽車族）、各個地區，司機每趟獎金重估提高，並就加班費分為平日開工250元，假日開工500元（被證3）。足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動條件，仍不斷更新變動，本於私法自治，只要勞動條件，不違反公序良俗，又無低於勞基法之最低標準，自應受新契約之拘束，十餘年來，被告公司均依雙方議定之標準核算薪資給原告，且原告每月皆有薪資表，足供徵信，並按其所領工資提繳足額勞退金。

(三)是依上情，原告自94年5月起至110年止，任職被告公司已逾16年之久，自應知悉被告公司之駕駛員業務彈性，故多以固定加班費外加獎金方式，取代傳統行業之加班費之給付，而工作獎金、加班津貼等亦係依原告提議經勞資會議討論後訂立辦法，已實施多年，所有司機均遵照依循，也正因如此，原告每月受領之薪資顯然高於其他傳統上班族所領受之薪資待遇，足見原告不僅長時間未行使其權利，更主導公司薪資調整之會議，亦不見原告對加班費及勞退金之給付提出任何意見，長時間配合公司政策，不行使加班費及勞退金提撥等請求權。而自證人證述可知，被告公司係尊重員工之想法，並依照該會議結論予以薪資結構的調整，可見，原告曾經主動、完整表達自己欲主張之權利，也從未提及或主張前述加班費與勞保金提撥事宜，顯已創造使被告公司信賴之外觀。而被告公司與底下所有員工均係遵循上開工資給付模式，如此維繫公司安穩營運多年，若許原告出爾反爾破壞公司穩定之體制，將使公司營運陷入困境，連帶影響到的是其餘員工的工作權益，是以，從利益權衡的角度而言，亦應優先保護被告公司之體制，自屬當然。　　

(四)詎原告因個人因素於110年2月22日自請離職後，事隔3個月，突於110年5月底，妄稱其自94年5月9日起受僱於被告，每日加班6至8小時，被告均未給付加班費，則其虛列離職前5年加班費，繼將加班費灌入每月薪資內，墊高薪資所得，則要求被告尚應補提勞退金；然參照最高法院102年台上1732號、102年台上1766號判決意旨，本件原告明顯違反民法148條第2項之誠信原則，依權利失效理論，要難事後再行使其加班費請求權。抑有進者，查「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同法第1項亦有明文。本件原告空言主張其未領加班費，惟經核對原告交接報表之加班時數及時薪計算，加班費並無短少，反而被告多給原告作為加班補貼，明顯優於勞基法。基此，其所能取得之利益歸無或僅極微少，但被告公司內司機有十餘名皆屬資深，又有行政員工多人，其已離職數月，若觀其濫用權利之行使，其餘員工群體效尤，被告勢必動搖公司資本，損害甚大，如此，非不得視為原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乃為權利濫用，自非法之所許。

五、基於上述，聲明：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

(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本件原告主張其自94年5月9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貨車司機職務，嗣於110年2月22日離職，惟原告離職前每日多有加班6至8小時，然被告均未給付足額加班費；又原告離職前5年特休未休，被告亦未於每年及原告離職時折算工資予原告；另被告有高薪低報情事，並未足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爰聲明請求如上。本院茲就兩造之爭點，分析說明如下：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加班費205萬4,385元

(一)原告非責任制之適用對象

 1、被告雖於答辯狀引用勞動部勞動條3字第000000000號公告「商港碼頭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之車機操作員、地勤作業員、配艙作業員、解繫固作業員、車機維修員等為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工作者」、大法官釋字第726號解釋「只須對勞方有利，縱未經主管機關核備，該勞僱間之另行約定，亦非當然無效」，稱原告駕駛其專屬的聯結車出車至基隆港碼頭持提單，收取貨輪卸下的貨櫃車輛，並載送至託運人指定之處所交付，被告無法監控，且原告從不打卡或簽到、簽退，如此要難計算其係何時延長工時，因係責任制，並提出會議記錄（如被證2所示）及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稱全體司機均同意採定額補貼，捨棄勞基法第24條加班工資之計算規定，無論原告每月有無延長工時，或延長時間之長短不一，其每月薪資都有固定加班費4,500元之定額補貼，此為兩造合意之勞動契約等語。

 2、惟按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就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另行約定，以「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工作者」及「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為要件，惟被告未提出其曾向勞動主管機關就原告採責任制工時之核備證明，又按大法官釋字第726號解釋，上開約定如未經主管機關核備非當然無效，乃以「須對勞方有利」為前提，然依原告所稱約定方案，如超過法定正常工時，則加班費未按時數比例增計，無論加班時間長短，均採取固定、單一之加班費4,500元，相較於勞基法第24條加班工資之計算規定，對於勞方更為不利，自難認被告合於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與被告另行約定採責任制工時，故原告並非責任制之適用對象。

(二)被告時效抗辯為無理由

    按民法第126條所稱之「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者，係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延長工時及例、休假日加班費等均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次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起訴而中斷，而聲請調解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29條亦有明文。是以，原告請求之加班費核屬民法第126條規定之定期給付債權，消滅時效為5年。然本件原告係於110年2月25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0年4月26日調解不成立後，即於110年5月26日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有基隆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參（如原證5所示），而原告對被告僅請求自105年5月3日至000年0月00日間之加班費，未請求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日回溯5年即105年2月24日前之部分，並未罹於5年消滅時效期間，況被告亦曾於113年1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就105年5月起算部分之加班費同意不以時效抗辯為爭執，是被告時效抗辯為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之工時應認有據

 1、兩造關於工作時間之認定素有爭執，原告主張工作時間，應參考每日所需運載貨物車輛數量、取貨與交貨地點、里程數及餐費欄位予以綜合考量；被告則稱司機須填寫「交接日報表」就其接送貨之時間，車程、車種、完成時間及車況…等逐一紀錄倘有延長工時之情形，仍須記明其接班時間（即出車時間）及交班時間（即回場時間），再交由經理審閱、會計核給工資及獎金若確有延長工時，則另算付加班費，故「交接日報表」符合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所規範之出勤紀錄特徵。

 2、惟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出勤紀錄，包括以簽到簿、出勤卡、刷卡機、門禁卡、生物特徵辨識系統、電腦出勤紀錄系統或其他可資覈實記載出勤時間工具所為之紀錄，勞動事件法第38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出勤紀錄僅推定為工作時間，仍得參考其他事證資料，認定工作時間。準此，被告固稱「交接日報表」（如被證8所示）符合勞基法第30條第5項、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所規範之出勤紀錄特徵，然「交接日報表」，無論工作日是否有發生延長工時之情形，均未填載任何具體之「接班時間」、「交班時間」，或其他足以單獨估算原告工作時間之資訊，其內容僅為記載原告載送起訖地點、表徵趟次，用以核算工資、餐費之單據，欠缺覈實記載出勤時間之功能，是被告提出之「交接日報表」並未具備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所規範之出勤紀錄特徵，是被告抗辯原告之工時應依交接日報表認定為無理由。

 3、又雇主是否確依勞基法第35條規定給予勞工休息時間，得由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工作日誌等資料或訪談勞工以為判定；汽車駕駛工作時間之紀錄除輔以行車紀錄器、GPS紀錄、駛車憑單(派車單)外，亦可輔以客戶簽收紀錄以為佐證。主管座車之主管，亦應負有記錄駕駛工作時間或簽認工作時間紀錄之義務（系爭指導原則第3條第4項第4款後段、第6款參照）。然被告並未提出圓餅圖（即行車紀錄器），且負責審閱交接日報表之經理亦未記錄原告工作時間，則本院認為，被告既稱「被告公司順應此行業之特殊性，盡可能給予所屬之司機安排工作時間之彈性，包含原告在內之司機不僅得依其經驗判斷如何安排工作」；且柯文賢亦證稱：「司機自己決定幾點開始工作，出去之後所有的過程只有司機個人知道需要多久時間或是多少的精神，他個人可以拿捏，也可以休息。」，則關於具體工時實際進行運送、安排工作時序之司機較諸於被告，更知之甚詳，是原告參考每日所需運載貨物車輛數量、取貨與交貨地點、里程數及餐費欄位予以綜合考量，所統計出之當日工作時長（如附件1加班費計算表所示）應可採信。

(四)兩造未合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

 1、被告雖稱因司機可彈性安排工作時間、工作性質特殊，故薪資制度之設計與一般行業有別，故被告每月所給付之薪資及獎金已包含平日加班費、假日出車加班費，故獎金制度已將超時工作之費用，以獎金之形式補貼予原告，並另給付一筆固定加班費，以避免加班費不足，且被告公司之獎金制度係經原告本人及被告所屬全體司機同意，並提出會議記錄（如被證2所示）及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稱原告自應受上開工資核算方式之拘束等語。

 2、惟查，被告提出之會議記錄（如被證2所示）雖有司機之簽名，然關於固定加班費，僅有以手寫之「6.固定加班費提高」、「7.假日出車加班費」，無法判斷是否為簽名後始填載之文句，且原告亦否認有同意以此作為加班費計算之勞動條件；又被告所提出之獎金手冊（如被證3所示），關於加班費雖載有「平日開工250」、「假日開工500」，然此等文字係位列於「［訓練］老司機跟新司機的車班，一人一半」的標題下，依前後文義判斷，應係協助公司訓練新進人員之額外獎金，是否為全體司機延時工作時之加班費計算方式，仍有疑義；又其上雖載有地區獎金之計算方式，細繹其計算方式，乃以運送距離、運送車種，作為計算獎金加成方式，亦即相同運送數量、距離，特殊車種諸如：超跑、超高、超寬、故障、蓋車罩，均較諸一般車輛有更多之獎金，如到運送地點時未收到車、或遭臨時取消，則獎金將較少，未見有以「時間」作為獎金多寡之變因，自難地區獎金已考量超時工作之費用。

 3、是以，被告稱兩造已合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並無理由，自難認原告曾同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而捨棄依勞基法第24條之加班費工資計算方式。　

(五)被告應給付原告被告給付205萬4,385元之加班費

 1、按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2、又按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工資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如為勞務性給與及經常性給與性質即屬工資。原告所領薪資數額均如附表一當月薪資項下所示，被告固對曾經核發原告上開金額並未否認，僅辯稱其中給付項目中之安全獎金、全勤獎金非屬薪資而為爭執。本院認上開2項給付均與勞工勞務付出具有對價性，且參照原告薪資表屬經常給付範圍，是以應屬薪資要堪認定。是以原告主張附表一所示當月薪資欄位所載金額均為薪資應屬有據。

 3、綜上，原告非責任制之適用對象，被告時效抗辯為無理由，且兩造未合意僅以獎金、固定加班費作為給付加班費之方式，而本件原告之每日工時如前述，應參考每日所需運載貨物車輛數量、取貨與交貨地點、里程數及餐費欄位予以綜合考量而，是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之規定，將屬於延長工時部分，依據上開規定，區分統計為附件1之加班前兩小時、加班兩小時後時兩類，依當日時薪計算，計算每月加班費總額，再扣除扣除被告已給付之加班費（含固定加班費）後，算得自105年5月起至000年0月間，每月得請求之加班費金額，加總後為205萬4,385元，遂請求被告給付之，經核均屬正確可採。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6萬6,747元

(一)被告對於原告於105年尚有8日、106年尚有3日、107年尚有9日、108年尚有7日之特休未休、並以每年度4月份之日薪計算特休未休工資並不爭執，然因原告未填寫交接日報表、亦未填寫請假單，依照規定可以扣除特休，是原告已無特休未休天數（有113年1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第4頁可稽）。然如被告於其答辯理由「二、(一)原告已填載放棄休假切結書」一節所陳，被告雖有前述規範，然在執行層面則較為鬆散，僅係在年度終了時，要求司機填載放棄休假切結書（如被證5所示），然觀察上開切結書所載文字，僅有表達無法完成特休假，充其量僅係放棄該年度之休假權利，並未論及一併放棄不請求，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勞工因特休未休所得請領之工資，是被告所辯並無理由。

(二)承前述，原告於105年尚有8日、106年尚有3日、107年尚有9日、108年尚有7日之特休未休，而原告於106年4月、107年4月、108年4月及109年4月工資分別為6萬7,360元、7萬9,458元、7萬6,218元、7萬7,090元，每日工資分別為2,245元、2,648元、2,540元、2,569元，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6萬6,747元【計算式：2,245元×8日＋2,648元×3日＋2,540元×9日＋2,569元×7日＝6萬6,747元】為有理由。

(三)至被告抗辯原告經常與其協調借調款項，再以薪資分期攤還，亦拜託被告不要以病假之方式計薪，故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薪，並提出請款單為證（如被證15所示）等語，應無理由。蓋該請款單僅足證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不足證明原告曾向被告協調以扣特休假之方式，避免被扣薪，並予敘明。

三、被告應提繳24萬2,244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一)關於原告勞退金之提繳，被告雖以其係按照原告每月經常性給付之工資核實，為原告投保勞保之最高薪資級距5萬7,800元，並依勞退金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6％退休金，有勞工退休金雇主提繳明細（如被證6所示）可證，且原告工作十餘年來未曾異議，現將加班費灌入工資，造成薪資不當墊高膨漲，再以此泛指被告短提繳退休金，核與事實不符等語為抗辯。

(二)然按工資乃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基法第2條第3款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被告既對於加班費屬於薪資之一部，應計入勞退提撥並不爭執（有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第2頁可稽）然則如前述，被告尚有應給付原告加班費之義務，依上開規定，即應補繳加計核實加班費後之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之退休金，故被告所辯為無理由。

(三)是以，是原告依上開規定，將其自96年1月起至000年0月間、自105年5月起至000年0月間，各月之薪資總額、對應之應提繳級距，與被告實際提繳級距之勞退提繳差額列於附表2，分別為5萬7,612元、18萬4,632元，加總後為24萬2,244元【計算式：5萬7,612元＋18萬4,632元＝24萬2,244元】，經核均屬正確可採，是原告請求被告提繳至其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　　　　

四、被告抵銷及違反誠信原則等抗辯為無理由

(一)被告雖以被證7臚列各項原告應扣之款項，經原告否認該表格之形式及實質上之真正，嗣被告就各筆款項未進一步舉證說明，要難認被告對原告有各該款項之債權存在，則被告顯無債權得以對原告為抵銷，是被告之抵銷抗辯為無理由。　

(二)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兩造為勞工及雇主，本得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行使其權利，倘原告基於其他考量而未行使，為其決定權之展現，並無從推認原告曾放棄或不得依法行使其權利，且被告有前揭未給付足額加班費、未給付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原告受有損害之違背勞工法令事由，原告依法請求上開事項，且就加班費亦僅請求時效範圍內之部分，其行使權利並未違反誠信原則，亦非權利濫用，被告之抗辯，自不足採。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03條、第233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查原告請求加班費205萬4,385元、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6萬6,747元，合計212萬1,132元部分，核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被告均自給付期限屆至起負遲延責任。本件原告僅請求自110年3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205萬4,385元、特休未休折算之工資6萬6,747元，合計212萬1,132元及遲延利息，以及請求原告提繳24萬2,244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肆、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以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伍、本件係就勞工之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陸、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王翠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官佳潔



